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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9 年 11 月 18 日  

 

 
文職首長級職系、紀律部隊職系及選定非首長級文職職系職系

架構檢討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批准－  

 
( a )  修 訂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及 首 長 級 ( 律 政 人 員 ) 薪 級

表，由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 b )  修訂－  

 
( i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薪級表，  

 
( i i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  

 
( i i i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薪級表，  

 
( i v )  警務人員薪級表，以及  

 
( v )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  

 
由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 c )  修 訂 懲 教 署 、 香 港 海 關 、 消 防 處 、 政 府 飛 行 服

務隊、香港警務處及入境事務處內 19 個紀律部

隊職系共 65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級 的 薪 級，由 二 零 零

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 d )  修訂廉政公署內 10 個非首長級職級的薪級，由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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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重 整 督 察 ／ 高 級 督 察 、 消 防 隊 長 ／ 高 級 消 防 隊

長 及 廉 政 主 任 ( 乙 ／ 丙 ) 職 級 的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由財務委員會批准後翌月第一天起生效；  

 
( f )  修 訂 獸 醫 師 、 政 府 律 師 、 律 師 及 法 律 援 助 律 師

各 職 系 基 本 職 級 的 薪 級 ，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起生效；以及  

 
( g )  為 有 關 職 系 和 職 級 的 在 職 公 務 員 作 薪 級 換 算 安

排，由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問題  

 
 為 了 落 實 執 行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就 文 職 首 長 級 職 系 、 紀 律 部

隊 職 系 和 選 定 非 首 長 級 文 職 職 系 的 三 份 職 系 架 構 檢 討 報 告 書 所 作 出 的

決定，我們需要修訂首長級薪級表、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表、一般紀

律人員 (指揮官級 )薪級表、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一般紀律人

員 (員佐級 )薪級表、警務人員薪級表、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個別紀律

部 隊 非 首 長 級 職 級 的 薪 級 ， 以 及 獸 醫 師 、 政 府 律 師 、 律 師 和 法 律 援 助

律 師 各 職 級 的 薪 級 ， 並 需 要 為 有 關 職 系 和 職 級 的 在 職 人 員 制 定 適 當 的

薪級換算安排。  

 
 
建議  

 
2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建議－  

 
( a )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 修 訂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和 首 長 級 (律政

人員 )薪級表，詳情如下－  

 
( i )  刪除不再適用的首長級薪級第 9 點和第 10 點及首長級 (律

政人員 )薪級第 7 點，  

 
( i i )  在每個薪點的頂點之上加設一個增薪點，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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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劃 一 每 隔 兩 年 把 每 個 薪 點 之 內 的 每 個 增 薪 點 發 放 給 在 所

屬職級工作表現良好的人員；  

 
( b )  由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作出以下修訂：  

 
( i )  在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指 揮 官 級 )薪 級 表 的 每 個 薪 點 的 頂 點 之

上 加 設 一 個 增 薪 點 ， 以 及 劃 一 每 隔 兩 年 把 每 個 薪 點 之 內

的每個增薪點發放給在所屬職級工作表現良好的人員，  

 
( i i )  在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 主 任 級 ) 薪 級 表 的 頂 點 之 上 加 設 一 個

薪 點，  

 
( i i i )  在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 員 佐 級 ) 薪 級 表 的 頂 點 之 上 加 設 兩 個

薪 點，  

 
( i v )  在警務人員薪級表第 54 點 之 上 加 設 一 個 新 的 薪 點，並在

警務人員薪級表第 55 點至第 59 點 (即首長級人員的薪點 )

每 個 薪 點 的 頂 點 之 上 加 設 一 個 增 薪 點 ， 以 及 劃 一 每 隔 兩

年把警務人員薪級表第 55 點至第 59 點的每個增薪點發

放給在所屬職級工作表現良好的人員，以及  

 
( v )  在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第 44 點 之 上 加 設 一 個 新 的 薪 點 ，

並在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第 45 點 至 第 48 點 (即首長級人

員 的 薪 點 )每 個 薪 點 的 頂 點 之 上 加 設 一 個 增 薪 點 ， 以 及 劃

一每隔兩年把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第 45 至 48 點的每個

增薪點發放給在所屬職級工作表現良好的人員；  

 
( c )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起，修 訂 懲 教 署、香 港 海 關、消 防 處 、

政府飛行服務隊、香港警務處 (下稱「警隊」 )及入境事務處內 19

個紀律部隊職系的 65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級 的 薪 級 ， 詳 情 如 下 ：  

 
( i )  把所有晉升職級的起薪點調高一個薪點，  

 
( i i )  把 員 佐 級 職 系 和 初 級 警 務 人 員 職 系 的 首 個 及 第 二 個 晉 升

職級的頂薪點調高兩個薪點，  

 
( i i i )  把 所 有 其 他 職 級 的 頂 薪 點 調 高 一 個 薪 點 (除 了 見 習 機 師 職

級的薪級維持不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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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 )  把 員 佐 級 職 系 (工 藝 教 導 員 (懲 教 事 務 )職 系 除 外 )和 初 級

警 務 人 員 職 系 的 基 本 職 級 的 長 期 服 務 增 薪 點 ， 由 目 前 的

兩 個 增 至 四 個 ， 而 有 關 人 員 如 在 所 屬 職 級 工 作 表 現 良

好，在服務滿 12 年時可獲第一個增薪點；其後如保持良

好工作表現，每隔六年可獲一個增薪點，以及  

 
( v )  關員、消防隊目 (控制 )、二級機師、三級空勤主任、救護

主 任 、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海 關 督 察 ， 以 及 懲 教 主 任 職 級 的

人員如符合指定準則，可獲跳薪點；  

 
( d )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 修 訂 廉 政 公 署 十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級

的薪級，詳情如下︰  

 
( i )  把所有晉升職級的起薪點調高一個薪點，  

 
( i i )  把 廉 政 調 查 員 (主 隊 )及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級 的 頂 薪 點 調 高

兩個薪點，  

 
( i i i )  把所有其他職級的頂薪點調高一個薪點，以及  

 
( i v )  在廉政調查員 (主隊 )、助理廉政主任及廉政主任 (丙 )職級

的人員，在第二份合約開始時發放一個跳薪點；  

 
( e )  重 整 督 察 ／ 高 級 督 察 、 消 防 隊 長 ／ 高 級 消 防 隊 長 及 廉 政 主 任

(乙 ／ 丙 )職 級 的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 1， 由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後 翌

月 的 第 一 天 起 生 效 ， 使 在 重 整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 實 施 後 加 入

督察、消防隊長及廉政主任 (丙 )職級的新聘人員的頂薪點，分

別比高級督察、高級消防隊長及廉政主任 (乙 )職級的起薪點低

一個薪點，直至他們通過升級試為止；  

                                                 
1
  根據“直通薪級安排”，這些基本職級與較高一個職級之間既沒有職能上的分別，而

基本職級與較高一個職級之間也不存在從屬關係。有關的基本職級人員在通過升職考

試和在所屬職級完成指定服務年期後，可以立即自動晉升至較高一個職級。此外，有

關基本職級的薪級與較高一個職級的整個薪級重疊。因此，有關的基本職級人員即使

在升職考試中不及格，仍然可以按其薪級逐步爬升至較高職級的頂薪點，縱然所需時

間較其他通過升職考試的人員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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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由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修訂下列職系各基本職級的薪級－  

 

 
( i )  獸 醫 師 職 系 － 把 起 薪 點 提 高 兩 個 薪 點 ， 並 重 訂 現 時 三 個

跳薪點的位置，以及  

 
( i i )  政 府 律 師 、 律 師 及 法 律 援 助 律 師 職 系 － 增 設 一 個 跳 薪

點，並重訂每個職系現時三個跳薪點的位置；以及  

 
( g )  為 有 關 職 系 及 職 級 的 在 職 人 員 實 施 既 定 的 薪 級 換 算 安 排 ， 由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理由  

 
( A )  文職首長級職系架構檢討  

 
3 .  文 職 首 長 級 職 系 包 括 按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職 位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四月約有 1  100 個 )，以及按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表支薪的職位 (截至

二零零九年四月約有 110 個 )。文職首長級職系架構檢討由首長級薪俸

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首常會 )負責。在進行檢討時，首常會考慮到政

府 的 公 務 員 薪 酬 政 策 是 提 供 足 夠 的 薪 酬 去 招 聘 、 挽 留 和 激 勵 合 適 人

才 ， 以 及 確 保 公 務 員 薪 酬 獲 公 務 員 和 他 們 所 服 務 的 市 民 認 同 為 公 平

的 。 此 外 ， 首 常 會 亦 考 慮 到 首 長 級 職 系 是 公 務 員 隊 伍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分，以及下列主要因素︰  

 
( a )  自 上 次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進 行 整 體 檢 討 後 ， 首 長 級 職 系 的 職 務 、

職責和工作量不斷擴大，性質也更為複雜；  

 
( b )  私 營 機 構 裏 與 首 長 級 職 系 職 責 相 若 的 人 員 的 薪 酬 。 不 過 ， 由

於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與 私 營 機 構 職 位 有 基 本 差 異 ， 不 應 把 兩 者 的

薪酬作機械式的連接 2；  

                                                 
2

 這些差異包括︰浮動薪酬是私營機構薪酬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首長級公務員的薪酬則

沒有浮動薪酬；在私營機構，高層職位之間的薪酬會有大幅跳升的情況，而在公務員

隊伍，由一個首長級職級到另一個首長級職級，其薪酬則只是按級漸增；職業保障，

以及首長級公務員的工作環境穩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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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首長級職系在士氣、挽留人員及事業發展方面的情況；  

 
( d )  員工及部門／職系管方提交的意見；以及  

 
( e )  較廣泛的公眾利益，包括財政和經濟因素。  

 
4 .  有關首長級薪級表和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表，首常會提出以下建

議，並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  

 
( a )  刪除首長級薪級第 9 點和第 10 點及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第

7 點的薪點。隨着問責制推行後，該等薪點已不再適用；以及  

 
( b )  在 各 個 文 職 首 長 級 職 級 的 現 行 薪 級 加 設 一 個 增 薪 點 ， 而 發 放

所 有 增 薪 點 的 相 隔 年 期 ， 應 劃 一 為 在 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兩 年 ，

並且只有工作表現良好的人員才會獲發增薪點。  

 
附件 1 5 .  建議的首長級薪級表和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表載於附 件 1。  

 
6 .  首 常 會 亦 就 各 紀 律 部 隊 首 長 的 薪 酬 作 出 建 議 (但 不 包 括 紀 律 部 隊 首

長 以 外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薪 酬 ， 這 些 人 員 的 薪 酬 事 宜 屬 紀 律 人 員 薪 俸 及

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紀常會 )的職權範圍 3 )，認為應繼續與按首長級薪

級表支薪的職級的薪級看齊 4。有關建議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 

 

                                                 
3

  紀常會的職權範圍明確訂明，紀常會不會就各紀律部隊首長的薪俸及服務條件提出建

議。因此，當局要求首常會在進行文職首長級職系架構檢討時，把各紀律部隊首長包

括在內，以確保紀律部隊首長與文職部門首長之間，繼續維持適當的內部薪酬對比關

係。  
4

  廉政專員及警務處處長的薪酬應與首長級薪級第 8 點看齊；懲教署署長、海關關長、

消防處處長及入境事務處處長的薪酬應與首長級薪級第 6 點看齊，以及政府飛行服務

隊總監的薪酬應與首長級薪級第 3 點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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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  

 
7 .  目 前 共 有 七 支 紀 律 部 隊 ， 分 別 為 懲 教 署 、 香 港 海 關 、 消 防 處 、 政

府飛行服務隊及入境事務處 (稱為 “一般紀律部隊 ” )、警隊及廉政公署。

紀 律 部 隊 職 系 架 構 檢 討 涵 蓋 所 有 紀 律 部 隊 職 系 ， 包 括 首 長 級 人 員 ， 但

不包括紀律部隊首長。現時共有 28 個紀律部隊職系和 103 個 職 級 (不包

括紀律部隊首長 )。  

 
8 .  進 行 職 系 架 構 檢 討 時 ， 紀 常 會 同 樣 考 慮 到 首 常 會 所 考 慮 到 的 主 要

因素 (見上文第 3 段，但有關與私營機構相類職位的薪酬比較的因素除

外，因為私營機構內並無與紀律部隊相類的職位可作比較 )。具體來說，

除了政府的薪酬政策外，紀常會考慮了下列各點－  

 
( i )  紀律部隊 (不包括廉政公署，該署人員屬公職人員而非公務員 )

是公務員隊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i i )  按 平 均 方 法 衡 量 適 用 於 個 別 紀 律 部 隊 職 系 及 職 級 的 工 作 因 素

和特殊因素；  

 
( i i i )  自 上 次 紀 律 部 隊 的 全 面 檢 討 (由 凌 衞 理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進

行 )後 ， 各 紀 律 部 隊 的 工 作 性 質 、 職 務 、 職 責 及 工 作 量 更 趨 繁

複；  

 
( i v )  招聘和挽留人員，以及事業發展方面的情況；  

 
( v )  員工管理和士氣；  

 
( v i )  各紀律部隊部門管理層及人員在非正式會議 ( 3 7 次 )和探訪 ( 1 6

次 )中 提 出 的 意 見 ， 以 及 在 其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 4 4 1 份 )載 述 的 意

見；以及  

 
( v i i )  較廣泛公眾利益，包括財政及經濟因素。  

 
9 .  對 於 一 般 紀 律 部 隊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除 外 )的 “ 員 佐 級 ” 職 系 及 警

隊的“初級警務人員”職系，紀常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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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考慮到有關人員的工作範圍不斷擴大，職務愈來愈複雜－  

 
( i )  這些職系基本職級的薪級的頂薪點應提高一個薪點，  

 
( i i )  首 個 晉 升 職 級 的 薪 級 的 起 薪 點 及 頂 薪 點 應 分 別 提 高 一 個

薪點 (懲 教 署 一 級 懲 教 助 理 職 級 除 外 ， 其 頂 薪 點 應 提 高 兩

個薪點 5 )，以及  

 
( i i i )  第 二 個 晉 升 職 級 的 薪 級 的 起 薪 點 及 頂 薪 點 應 分 別 提 高 一

個薪點和兩個薪點；  

 
( b )  為 激 勵 基 本 職 級 (工 藝 教 導 員 (懲 教 事 務 )除 外 )的 資 深 人 員 繼

續 竭 誠 服 務 ， 維 持 他 們 的 士 氣 ， 以 及 解 決 挽 留 人 才 的 問 題 ，

應把長期服務增薪點由目前的兩個薪點 6 增至四個薪點，並向

在所屬職級每隔六年，即服務滿 12 年、 18 年、 24 年及 30 年

而工作表現良好的人員，發放一個長期服務增薪點；以及  

 
( c )  給 予 關 員 職 級 一 個 跳 薪 點 以 激 勵 有 關 人 員 提 升 才 能 ， 並 給 予

消防隊目 (控 制 )職 級 一 個 跳 薪 點，以 助 解 決 挽 留 人 才 的 問 題 ，

而 兩 個 職 級 的 人 員 須 在 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五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 並 通 過 相 關 升 級 試 ， 方 可 獲 這 個 跳 薪 點 。 這 與 其 他 相 類

的“員佐級”職級 (例如救護員、警員等 )的現行安排相符。  

 
10 .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上文第 9 段所載紀常會就員佐級及初

級警務人員職級所作的建議，但有關首個晉升職級
7 的頂薪點的建議須

稍 作 調 整 ， 改 為 提 高 兩 個 薪 點 。 這 可 確 保 他 們 的 薪 酬 與 其 工 作 及 職 責

相 稱 ， 而 這 些 職 級 與 其 下 一 個 較 低 職 級 之 間 亦 可 維 持 適 當 的 薪 酬 對 比

關係。  

                                                 
5

  有別於大部分其他設有三個職級的 “員佐級”職系，懲教助理職系只設有兩個職級。

由於一級懲教助理的薪級橫跨其他 “員佐級”職系的首個及第二個晉升職級的薪級，

紀常會建議把一級懲教助理的頂薪點提高兩個薪點，與有關其他“員佐級”職系第二

個晉升職級的建議相符。  
6

  設立長期服務增薪點，目的是嘉許“員佐級／初級警務人員”職系基本職級內年資長

而忠誠能幹的人員。由於紀律部隊獨特的指揮架構所限，頗多人員因缺乏晉升機會，

直至退休時仍停留在基本職級。現時設有兩個長期服務增薪點，服務分別滿 18 年及

25 年而工作表現良好的人員，可各獲得一個長期服務增薪點。  
7

  它們為警長、救護隊目、消防隊目、高級關員及高級入境事務助理員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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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對 於 一 般 紀 律 部 隊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除 外 )和 警 隊 的 “ 主 任 級 ” 職

系，紀常會建議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接納－  

 
( a )  由 於 這 些 職 系 的 工 作 範 圍 不 斷 擴 大 ， 而 且 職 務 愈 來 愈 複 雜 ，

因 此 ， 這 些 職 系 基 本 職 級 薪 級 的 頂 薪 點 應 提 高 一 個 薪 點 ， 而

所有晉升職級薪級的起薪點和頂薪點應分別提高一個薪點；  

 
( b )  為 了 更 能 任 人 唯 才 ， 日 後 入 職 督 察 和 消 防 隊 長 職 級 (該 兩 個 職

級 均 設 有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 )人 員 的 薪 級 ， 頂 薪 點 應 低 於 高 級

督 察 和 高 級 消 防 隊 長 薪 級 一 個 薪 點 ， 而 有 關 人 員 須 通 過 相 關

升 級 試 ， 以 及 在 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指 定 年 期 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

才可進入第一個晉升職級的薪級。但是，在職人員 8 應沿用現

行安排 (即 使 未 能 通 過 相 關 升 級 試 ， 亦 可 以 增 薪 方 式 直 達 首 個

晉升職級的薪級 )；以及  

 
( c )  至 於 沒 有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 的 “ 主 任 級 ” 職 系 (只 有 一 個 職 級

的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職系除外 )的基本職級 9，為肯定和激勵

有 才 幹 並 處 於 事 業 發 展 中 期 的 人 員 ， 該 等 人 員 在 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五 年 及 八 年 ， 且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 並 通 過 相 關 升 級 試 ， 可

分別獲得一個跳薪點。  

 
12 .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並 無 明 確 區 分 的 “ 員 佐 級 ” 職 系 。 在 首 長 級 以

下 ， 共 有 四 個 職 系 ， 即 空 勤 主 任 職 系 、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 飛 行 技 術 員

職系和機師職系。紀常會建議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接納－  

 
( a )  由 於 在 過 去 多 年 來 ， 上 述 職 系 的 工 作 範 圍 不 斷 擴 大 ， 而 且 職

責愈來愈複雜，因此，這些職系基本職級 1 0 薪級的頂薪點應

提 高 一 個 薪 點 ， 而 晉 升 職 級 薪 級 的 起 薪 點 和 頂 薪 點 應 分 別 提

高一個薪點；  

                                                 
8

  包括在實施新職級架構前有關“員佐級／初級警務人員”職系 (就督察而言為初級警

務人員職系；就消防隊長而言為消防員“員佐級”職系 )的在職人員。  
9

  這些職級是救護主任、入境事務主任、海關督察、懲教主任及工業主任 (懲教事務 )職

級。由於工業主任 (懲教事務 )職級現時並無設立升級試，建議的跳薪點將不獲發放，

直至懲教署設有令公務員事務局感到滿意的升級試為止。  
10

 見習機師屬訓練職級，因此紀常會建議無須更改其薪級。在這次職系架構檢討中，二

級機師被視為機師職系的基本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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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為 解 決 挽 留 三 級 空 勤 主 任 人 才 的 問 題 ， 以 及 認 同 該 職 級 人 員

須 具 備 更 多 和 更 高 技 術 ， 三 級 空 勤 主 任 如 通 過 第 一 、 二 及 四

各級 1 1 的資格檢定考試，可分別獲得一個跳薪點；以及  

 
( c )  為 鼓 勵 二 級 機 師 提 高 技 術 水 平 和 認 同 他 們 須 執 行 更 艱 巨 的 職

責 ， 他 們 如 同 時 取 得 直 升 機 和 定 翼 機 兩 類 駕 駛 執 照 ， 可 獲 得

兩 個 跳 薪 點 ， 以 及 如 取 得 儀 表 飛 行 等 級 ， 可 在 海 岸 和 日 間 離

岸 搜 救 行 動 中 擔 任 機 長 ， 也 可 獲 得 兩 個 跳 薪 點 。 兩 者 的 先 決

條件是有關人員須經常執行一級機師飛行職務。  

 
13 .  經 考 慮 到 廉 政 公 署 反 貪 污 工 作 的 環 境 所 出 現 的 轉 變 、 工 作 範 圍 不

斷 擴 大 、 職 責 愈 來 愈 複 雜 、 挽 留 人 員 及 其 他 相 關 因 素 ， 紀 常 會 建 議 而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接納－  

 
( a )  廉政調查員 (服務 )、廉政監督及廉政主任 (丙 )各薪級的頂薪點

應提高一個薪點；廉政調查員 (主隊 )及助理廉政主任薪級的頂

薪點應提高兩個薪點；廉政主任 (乙 )、廉政主任 (甲 )、高級廉

政 主 任 、 高 級 廉 政 監 督 及 總 廉 政 監 督 薪 級 的 起 薪 點 和 頂 薪 點

應分別提高一個薪點；  

 
( b )  廉政調查員 (主隊 )、助理廉政主任及廉政主任 (丙 )人員在第二

份 合 約 開 始 時 ， 可 獲 一 個 跳 薪 點 ， 但 跳 薪 後 薪 酬 不 得 超 逾 所

屬薪級的頂薪點；以及  

 
( c )  日 後 受 聘 為 廉 政 主 任 (丙 ) (該 職 級 設 有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 )的

人員的薪級，頂薪點應低於廉政主任 (乙 )薪級一個薪點，而有

關人員須通過相關升級試和在所屬職級服務滿指定年期而工作

表現良好，才可進入廉政主任 (乙 )的薪級。但是，在職人員 12應

沿 用 現 行 安 排 (即 使 未 能 通 過 相 關 升 級 試 ， 亦 可 以 按 年 增 薪 方

式達至廉政主任 (乙 )的薪級 )。  

 

                                                 
11

 三級空勤主任的考試共分五級。現時，通過第三級資格檢定考試的人員可獲得兩個跳

薪點，而通過第五級資格檢定考試的人員，可另外獲得兩個跳薪點。把紀常會建議增

設的三個跳薪點計算在內，則三級空勤主任共有七個跳薪點。  
12

 包括在實施新職級架構前擔任助理廉政主任職級和廉政調查員職系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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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有關七支紀律部隊首長級 (部門首長以下 )各個職級人員 的薪酬，紀

常 會 的 建 議 與 首 常 會 就 文 職 首 長 級 人 員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相 同 (見 上 文 第

4 ( b )段 )， 即 紀 律 部 隊 首 長 級 各 個 職 級 的 現 行 薪 級 的 頂 點 之 上 會 加 設 一

個 增 薪 點 ， 並 劃 一 每 隔 兩 年 發 放 一 個 增 薪 點 給 在 所 屬 職 級 工 作 表 現 良

好的人員。  

 

 

 

 

 
附件 2(a)

至 2(e) 

附件 3(a)

至 3(g) 

15 .  為 實 施 紀 常 會 所 提 出 ， 並 經 由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接 納 及 稍 作

調整的薪酬和增薪點建議，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薪級表、一般紀律

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薪級表、警務人員薪級表

和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 以 及 七 支 紀 律 部 隊 部 門 個 別 非 首 長 級 職 系 和

職級的薪級，均須修改。附件 2(a)至 2(e)分別載列建議的一般紀律人員 (指

揮官級 )薪級表、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表、警務人員薪級表和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而附件 3(a)至 3(g)則

分 別 載 列 懲 教 署 、 香 港 海 關 、 消 防 處 、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 警 隊 、 入 境

事務處及廉政公署內所有紀律部隊職級人員的建議薪級。  

 

 
( C )  為選定的非首長級文職職系進行的職系架構檢討  

 
16 .  為 選 定 的 非 首 長 級 文 職 職 系 所 進 行 的 職 系 架 構 檢 討 ， 範 圍 涵 蓋 獸

醫 師 職 系 和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 以 及 相 關 的 律 師 和 法 律 援 助 律 師 職 系 。 這

些 職 系 在 招 聘 和 挽 留 人 員 方 面 均 有 困 難 。 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員會 (薪常會 )在擬備建議時，考慮了下列主要因素：  

 
( a )  在上文第 3 段 詳 述 政 府 公 務 員 薪 酬 政 策 ；  

 
( b )  選 定 的 職 系 是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公 務 員 隊 伍 中 不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 c )  既 定 的 薪 酬 原 則 (例 如 釐 定 入 職 薪 酬 的 資 歷 基 準 制 度 和 釐 定 較

高職級薪級的“廣分職級”原則 1 3 )；過往為有關職系進行的

檢 討 ； 自 上 次 檢 討 後 ， 有 關 職 系 在 工 作 性 質 、 職 務 、 職 責 和

工 作 量 方 面 的 轉 變 和 發 展 ， 以 及 公 眾 因 應 社 會 、 經 濟 和 政 治

形勢的不斷改變，對這些職系的不同期望；  

                                                 
13  

根據“廣分職級”原則，不論個別職系的相關資歷為何，各高級專業職級的薪酬和職

級結構均採用同一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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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在招聘和挽留人員，以及士氣、事業發展方面的情況；  

 
( e )  員工及部門／職系管理層所提交的意見；以及  

 
( f )  較廣泛的公眾利益，包括財政及經濟因素。  

 
17 .  薪 常 會 提 出 ， 而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亦 接 納 下 列 與 薪 酬 及 增 薪

點相關的建議：  

 
 獸醫師職系  

 
( a )  增加獸醫師職級的起薪點兩個薪點，由總薪級表第 29 點調高

至第 31 點，而頂薪點則維持不變，仍 定 於 總 薪 級 表 第 4 4 點 ； 

 
( b )  把獸醫師職級現時在總薪級表第 31 點、第 3 5 點和第 38 點的

跳薪點，相應重訂於總薪級表第 33 點、第 37 點和第 40 點；   

 
律政人員職系  

 
( c )  政 府 律 師 、 律 師 及 法 律 援 助 律 師 職 級 的 起 薪 點 和 頂 薪 點 維 持

不變，仍分別定於總薪級表第 32 點 及 第 44 點；以及  

 
( d )  把 政 府 律 師 、 律 師 及 法 律 援 助 律 師 職 級 現 時 的 跳 薪 點 從 總 薪

級表第 37 點重訂於第 36 點，並增設總薪級表第 40 點為這些

職 級 的 跳 薪 點 ， 但 應 在 增 設 跳 薪 點 措 施 實 施 後 三 年 再 檢 討 是

否繼續有此需要。  

 

 
附件 4 

18 .  獸 醫 師 、 政 府 律 師 、 律 師 及 法 律 援 助 律 師 職 級 的 建 議 薪 級 載 於

附 件 4。  

 

 
( D )  建議的生效日期  

 
19 .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決 定 ， 除 重 整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 的 建 議

外 ， 有 關 薪 酬 及 增 薪 點 的 建 議 應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 至 於

重整“直通薪級安排”的建議 (見上文第 1 1 ( b )及 13(c )段 )，行政長官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決 定 ， 新 安 排 適 用 於 新 聘 人 員 ， 並 由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後 翌

月第一天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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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薪級換算安排  

 

 
附件5(a) 

附件5(b) 

20 .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決 定 ， 文 職 首 長 級 及 七 支 紀 律 部 隊 的 在 職

人員應採用載於附件 5(a)的薪級換算安排，而獸醫師、政府律師、律師及

法律援助律師職級的在職人員則應採用載於附件 5(b)的薪級換算安排。有

關安排是按既定的換算規定而制定的。  

 

 
( F )  其他事項  

 
21 .  待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通過上文第 2 段的建議後，我們會向財務

委 員 會 提 呈 一 份 綜 合 建 議 ， 以 通 過 本 小 組 委 員 會 通 過 的 所 有 建 議 ， 以

及下列各項安排及建議－  

 
( a )  為 三 份 職 系 架 構 檢 討 報 告 書 涵 蓋 的 職 系 及 職 級 的 下 列 公 務 員

計 算 其 退 休 金 福 利 作 出 一 項 特 別 安 排 ： 以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作 為 退 休 ／ 辭 職 前

最終服務日 (包括離職前休假 )的人員；在該段期間去世而獲死

亡 撫 恤 金 的 人 員 ， 或 在 該 段 期 間 因 公 受 傷 ／ 死 亡 而 獲 額 外 退

休金／受養人退休金的人員；  

 
( b )  調 整 下 列 由 紀 常 會 建 議 ， 並 已 獲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接 納

的工作相關津貼－  

 
( i )  提 高 紀 律 部 隊 附 加 職 務 津 貼  — 潛 水 (潛 水 津 貼 )的 津 貼

額，  

 
( i i )  定 期 及 經 常 擔 任 偵 緝 職 務 人 員 特 別 津 貼 (偵 緝 津 貼 )的 津

貼額應每年 (而非每兩年 )調整一次，   

 
( i i i )  實 施 就 懲 教 署 及 警 隊 紀 律 部 隊 人 員 獲 發 的 駐 守 偏 遠 地 區

津 貼 及 相 關 額 外 津 貼 ， 以 及 懲 教 署 紀 律 部 隊 人 員 獲 發 的

通宵隨時候召特別津貼所進行檢討的結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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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增設－  

 
( i )  一 項 卧 底 職 務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 給 予 執 行 卧 底 職 務 不 少 於

30 天的總督察或以下職級人員，或其他紀律部隊的同級

人員，以及  

 
( i i )  一 項 發 放 給 合 資 格 的 消 防 處 負 責 消 防 及 救 護 工 作 人 員 的

兩 級 津 貼 。 要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 有 關 人 員 須 履 行

需 要 具 備 特 別 才 能 的 職 務 ， 還 須 面 對 極 大 的 危 險 、 風 險

和辛勞。  

 

 
對財政的影響  

 
22 .  實施上文第 2 段所載建議預計的財政影響 (即每年所需增加的公務

員薪金開支 )為 7 億 5 ,900 萬元 1 4，其中 2 ,200 萬元為文職首長級人員

的 額 外 薪 金 開 支 ， 7 億 3 ,500 萬 元 為 七 支 紀 律 部 隊 人 員 的 額 外 薪 金 開

支 ， 而 獸 醫 師 職 系 和 政 府 律 師 、 律 師 ， 和 法 律 援 助 律 師 職 系 的 額 外 薪

金開支則為 200 萬 元 。   

 
23 .  本 建 議 會 增 加 有 關 決 策 局 ／ 部 門 的 行 政 開 支 ， 但 我 們 未 能 評 估 本

建 議 對 有 關 收 費 的 影 響 。 日 後 檢 討 有 關 服 務 的 收 費 時 ， 我 們 將 在 適 當

情況下把這項增加開支的因素納入考慮。  

 
 
公眾諮詢  

 
24 .  我 們 就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的 決 定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諮

詢 立 法 會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 委 員 對 我 們 的 建 議 並 無

異議。  

 

                                                 
14  

有關建議對與月薪掛鈎津貼的相應財政影響，預計為每年 1,200 萬元。此估算並未計

及需付予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或以後在相關職系和職級中退休的公務員的額外退

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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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5 .  在二零零七年年底，當局邀請－  

 
( a )  首 常 會 為 文 職 首 長 級 職 系 (及 各 紀 律 部 隊 首 長 的 薪 酬 )進 行 職

系架構檢討；  

 
( b )  紀常會為紀律部隊職系進行職系架構檢討；以及  

 
( c )  薪 常 會 為 出 現 招 聘 及 挽 留 人 才 問 題 的 選 定 非 首 長 級 文 職 職 系

進行職系架構檢討。  

 
26 .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 首 常 會 、 紀 常 會 及 薪 常 會 分 別 向 行

政長官提交報告書 15。在接獲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後，當局向有關各方

進 行 了 兩 輪 意 見 諮 詢 ， 首 輪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 底

進行，第二輪在二零零九年五月至六月進行。  

 

27 .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就 三 份

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的建議作出決定。  

 

 
三個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28 .  有關建議以首常會、紀常會及薪常會的建議作依據。對於有關“員

佐 級 ” 和 “ 初 級 警 務 人 員 ” 職 系 首 個 晉 升 職 級 頂 薪 點 的 建 議 稍 作 調 整

(見上文第 10 段 )一事，我們已諮詢紀常會並取得其支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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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三份報告書，即首常會的《第十一號報告書》、紀常會的《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報告

書》及薪常會的《第四十三號報告書》的副本，已夾附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發出

的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CB(1)310/08-09(01)號。報告書亦可從

網頁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ps/papers/ps1215cb1-310-1-c.pdf 下

載，並備有印刷文本以供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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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級及首長級 (律政人員 )現行和建議薪級表  

 
現 行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建 議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薪 點  
金 額  

(元 )  
 薪 點  

金 額  

(元 )  

第 1 0 點  2 4 1 , 7 5 0  

第 9 點  2 2 8 , 5 0 0

 

 

第 8 點   

2 0 2 , 0 0 0  

 第 8 點 ( 2 0 8 , 0 5 0 )  

2 0 2 , 0 0 0  

第 7 點  

1 9 5 , 9 0 0   

第 7 點 ( 2 0 1 , 8 0 0 )  

1 9 5 , 9 0 0  

第 6 點  

1 8 1 , 4 5 0   

第 6 點 ( 1 8 6 , 9 0 0 )  

1 8 1 , 4 5 0  

第 5 點  

1 7 2 , 0 0 0   

第 5 點 ( 1 7 7 , 1 5 0 )  

1 7 2 , 0 0 0  

第 4 點  

( 1 6 6 , 9 0 0 ) *  

1 6 1 , 9 5 0   

第 4 點 ( 1 7 1 , 9 0 0 )  

( 1 6 6 , 9 0 0 )  

1 6 1 , 9 5 0  

第 3 點  

( 1 5 1 , 2 0 0 ) #  

( 1 4 6 , 9 5 0 ) *  

1 4 2 , 7 0 0   

第 3 點 ( 1 5 5 , 7 5 0 )  

( 1 5 1 , 2 0 0 )  

( 1 4 6 , 9 5 0 )  

1 4 2 , 7 0 0  

第 2 點  

( 1 3 0 , 3 0 0 ) #  

( 1 2 6 , 5 0 0 ) *  

1 2 2 , 7 0 0   

第 2 點 ( 1 3 4 , 2 0 0 )  

( 1 3 0 , 3 0 0 )  

( 1 2 6 , 5 0 0 )  

1 2 2 , 7 0 0  

第 1 點  

( 1 0 9 , 7 0 0 ) #  

( 1 0 6 , 4 0 0 ) *  

1 0 3 , 4 0 0   

第 1 點 ( 1 1 3 , 0 0 0 )  

( 1 0 9 , 7 0 0 )  

( 1 0 6 , 4 0 0 )  

1 0 3 , 4 0 0  
 
註  
(1 )  現行和建議首長級薪級表的金額並未計算 5.38%的減薪。立法會現正審議《公職人員薪酬

調整條例草案》，減薪建議會在該條例草案生效後翌月實施。  
(2 )  括號內的金額為增薪點。  
(3 )  *號標示向在所屬職級服務滿兩年而工作表現良好的人員發放的增薪點。  
(4 )  #號標示向在所屬職級再服務滿三年而工作表現良好的人員發放的第二個增薪點。  
(5 )  建議首長級薪級表內以粗體標示的金額為新設增薪點。  
(6 )  建議首長級薪級表內的每個增薪點會每隔兩年發放給在所屬職級工作表現良好的人員。  



 

 

現 行 首 長 級 (律 政 人 員 )薪 級 表   建 議 首 長 級 (律 政 人 員 )薪 級 表

薪 點  
金 額  

(元 )  
 薪 點  

金 額  

(元 )  

第 7 點  2 1 5 , 4 0 0  

第 6 點  

1 8 1 , 4 5 0  

 

第 6 點  ( 1 8 6 , 9 0 0 )  

1 8 1 , 4 5 0  

第 5 點  

1 7 2 , 0 0 0   

第 5 點  ( 1 7 7 , 1 5 0 )  

1 7 2 , 0 0 0  

第 4 點  

( 1 6 6 , 9 0 0 ) *  

1 6 1 , 9 5 0   

第 4 點  ( 1 7 1 , 9 0 0 )  

( 1 6 6 , 9 0 0 )  

1 6 1 , 9 5 0  

第 3 點  

( 1 5 1 , 2 0 0 ) #  

( 1 4 6 , 9 5 0 ) *  

1 4 2 , 7 0 0   

第 3 點  ( 1 5 5 , 7 5 0 )  

( 1 5 1 , 2 0 0 )  

( 1 4 6 , 9 5 0 )  

1 4 2 , 7 0 0  

第 2 點  

( 1 3 0 , 3 0 0 ) #  

( 1 2 6 , 5 0 0 ) *  

1 2 2 , 7 0 0   

第 2 點  ( 1 3 4 , 2 0 0 )  

( 1 3 0 , 3 0 0 )  

( 1 2 6 , 5 0 0 )  

1 2 2 , 7 0 0  

第 1 點  

( 1 0 9 , 7 0 0 ) #  

( 1 0 6 , 4 0 0 ) *  

1 0 3 , 4 0 0   

第 1 點  ( 1 1 3 , 0 0 0 )  

( 1 0 9 , 7 0 0 )  

( 1 0 6 , 4 0 0 )  

1 0 3 , 4 0 0  
 
註  
(1 )  現行和建議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表的金額並未計算 5.38%的減薪。立法會現正審議《公職

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減薪建議會在該條例草案生效後翌月實施。  
(2 )  括號內的金額為增薪點。  
(3 )  *號標示向在所屬職級服務滿兩年而工作表現良好的人員發放的增薪點。  
(4 )  #號標示向在所屬職級再服務滿三年而工作表現良好的人員發放的第二個增薪點。  
(5 )  建議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表內以粗體標示的金額為新設增薪點。  
(6 )  建議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表內的每個增薪點會每隔兩年發放給在所屬職級工作表現良好

的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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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現行和建議薪級表  

 

現 行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指 揮 官 級 )薪 級 表 建 議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指 揮 官 級 )薪 級 表

薪 點  
金 額  

(元 )  
薪 點  

金 額  

(元 )  

 ( 1 8 6 , 9 0 0 )  
第 4 點  

1 8 1 , 4 5 0  
第 4 點  

1 8 1 , 4 5 0  

 ( 1 5 5 , 7 5 0 )  

 ( 1 5 1 , 2 0 0 ) #  ( 1 5 1 , 2 0 0 )  

 ( 1 4 6 , 9 5 0 ) *  ( 1 4 6 , 9 5 0 )  
第 3 點  

1 4 2 , 7 0 0  

第 3 點  

1 4 2 , 7 0 0  

 ( 1 3 4 , 2 0 0 )  

 ( 1 3 0 , 3 0 0 ) #  ( 1 3 0 , 3 0 0 )  

 ( 1 2 6 , 5 0 0 ) *  ( 1 2 6 , 5 0 0 )  
第 2 點  

1 2 2 , 7 0 0  

第 2 點  

1 2 2 , 7 0 0  

 ( 1 1 6 , 5 5 0 )  

 ( 1 1 3 , 1 5 0 ) #  ( 1 1 3 , 1 5 0 )  

( 1 0 9 , 7 0 0 ) *  ( 1 0 9 , 7 0 0 )  
第 1 點  

1 0 6 , 4 0 0  

第 1 點  

1 0 6 , 4 0 0  

 
註  
( 1 )  現 行 和 建 議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指 揮 官 級 )薪 級 表 的 金 額 並 未 計 算 5 . 3 8 %的 減 薪 。 立 法 會 現 正

審 議 《 公 職 人 員 薪 酬 調 整 條 例 草 案 》 ， 減 薪 建 議 會 在 該 條 例 草 案 生效後翌月實施。  
( 2 )  括 號 內 的 金 額 為 現 行 增 薪 點 ， 以 粗 體 標 示 的 金 額 為 新 設 增 薪 點 。  
( 3 )  *號 標 示 向 在 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兩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的 人 員 發 放 的 增 薪 點 。  
( 4 )  #號 標 示 向 在 所 屬 職 級 再 服 務 滿 三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的 人 員 發 放 的 第 二 個 增 薪 點 。  
( 5 )  建 議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 指 揮 官 級 ) 薪 級 表 內 的 每 個 增 薪 點 會 每 隔 兩 年 發 放 給 在 所 屬 職 級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的 人 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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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現行和建議薪級表  

現 行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薪 級 表   建 議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薪 級 表

薪 點  
金 額  
(元 )  

 薪 點  
金 額  
(元 )  

   第 3 9 點 *  1 0 0 , 7 8 0  

第 3 8 點  9 7 , 5 4 5   第 3 8 點  9 7 , 5 4 5  

第 3 7 點  9 3 , 7 6 5   第 3 7 點  9 3 , 7 6 5  

第 3 6 點  8 9 , 9 9 5   第 3 6 點  8 9 , 9 9 5  

第 3 5 點  8 6 , 6 3 0   第 3 5 點  8 6 , 6 3 0  

第 3 4 點  8 3 , 4 2 0   第 3 4 點  8 3 , 4 2 0  

第 3 3 點  8 0 , 4 3 0   第 3 3 點  8 0 , 4 3 0  

第 3 2 點  7 7 , 6 2 5   第 3 2 點  7 7 , 6 2 5  

第 3 1 點  7 4 , 8 4 5   第 3 1 點  7 4 , 8 4 5  

第 3 0 點  7 2 , 1 3 5   第 3 0 點  7 2 , 1 3 5  

第 2 9 點  6 9 , 5 4 0   第 2 9 點  6 9 , 5 4 0  

第 2 8 點  6 6 , 9 8 5   第 2 8 點  6 6 , 9 8 5  

第 2 7 點  6 4 , 5 8 5   第 2 7 點  6 4 , 5 8 5  

第 2 6 點  6 2 , 2 2 5   第 2 6 點  6 2 , 2 2 5  

第 2 5 點  5 9 , 8 8 5   第 2 5 點  5 9 , 8 8 5  

第 2 4 點  5 7 , 7 7 0   第 2 4 點  5 7 , 7 7 0  

第 2 3 點  5 5 , 6 7 5   第 2 3 點  5 5 , 6 7 5  

第 2 2 點  5 3 , 6 4 5   第 2 2 點  5 3 , 6 4 5  

第 2 1 點  5 1 , 8 5 0   第 2 1 點  5 1 , 8 5 0  

第 2 0 點  5 0 , 1 7 0   第 2 0 點  5 0 , 1 7 0  

第 1 9 點  4 8 , 3 2 0   第 1 9 點  4 8 , 3 2 0  

第 1 8 點  4 6 , 5 8 5   第 1 8 點  4 6 , 5 8 5  

第 1 7 點  4 4 , 6 6 5   第 1 7 點  4 4 , 6 6 5  

第 1 6 點  4 2 , 7 5 0   第 1 6 點  4 2 , 7 5 0  

第 1 5 點  4 0 , 8 1 0   第 1 5 點  4 0 , 8 1 0  

第 1 4 點  3 8 , 8 9 5   第 1 4 點  3 8 , 8 9 5  

第 1 3 點  3 7 , 0 3 0   第 1 3 點  3 7 , 0 3 0  

第 1 2 點  3 5 , 1 6 5   第 1 2 點  3 5 , 1 6 5  

第 1 1 點  3 3 , 4 5 5   第 1 1 點  3 3 , 4 5 5  

第 1 0 點  3 1 , 8 4 5   第 1 0 點  3 1 , 8 4 5  

第 9 點  3 0 , 2 8 0   第 9 點  3 0 , 2 8 0  

第 8 點  2 8 , 7 0 5   第 8 點  2 8 , 7 0 5  

第 7 點  2 7 , 1 5 5   第 7 點  2 7 , 1 5 5  

第 6 點  2 5 , 6 2 0   第 6 點  2 5 , 6 2 0  

第 5 點  2 4 , 0 5 0   第 5 點  2 4 , 0 5 0  

第 4 點  2 2 , 6 9 0   第 4 點  2 2 , 6 9 0  

第 3 點  2 1 , 6 2 0   第 3 點  2 1 , 6 2 0  

第 2 點  2 0 , 5 4 0   第 2 點  2 0 , 5 4 0  

第 1 點  1 9 , 6 6 5   第 1 點  1 9 , 6 6 5  

第 1 a 點  1 8 , 8 2 0   第 1 a 點  1 8 , 8 2 0  

第 1 b 點  1 8 , 0 1 0   第 1 b 點  1 8 , 0 1 0  

第 1 c 點  1 7 , 2 4 0   第 1 c 點  1 7 , 2 4 0  

第 1 d 點  1 6 , 5 0 0   第 1 d 點  1 6 , 5 0 0  
註  
(1 )  現行和建議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內第 20點至第 39點的金額並未計算 5.38%的減薪。立法

會現正審議《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減薪建議會在該條例草案生效後翌月實施。  
( 2 )  *號 標 示 新 設 支 薪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C ( 2 0 0 9 - 1 0 ) 1 0附件 2 ( c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現行和建議薪級表  

 

 

現 行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薪 級 表  建 議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薪 級 表

薪 點  
金 額  
(元 )  

 薪 點  
金 額  
(元 )  

 第 2 9 點 * 3 1 , 7 5 0  
 

 第 2 8 點 * 3 0 , 5 4 0  

第 2 7 點  2 9 , 3 6 5   第 2 7 點 2 9 , 3 6 5  

第 2 6 點  2 8 , 5 2 5   第 2 6 點 2 8 , 5 2 5  

第 2 5 點  2 7 , 6 6 5   第 2 5 點 2 7 , 6 6 5  

第 2 4 點  2 6 , 8 7 0   第 2 4 點 2 6 , 8 7 0  

第 2 3 點  2 6 , 1 8 5   第 2 3 點 2 6 , 1 8 5  

第 2 2 點  2 5 , 4 6 0   第 2 2 點 2 5 , 4 6 0  

第 2 1 點  2 4 , 7 6 0   第 2 1 點 2 4 , 7 6 0  

第 2 0 點  2 4 , 1 0 5   第 2 0 點 2 4 , 1 0 5  

第 1 9 點  2 3 , 4 6 5   第 1 9 點 2 3 , 4 6 5  

第 1 8 點  2 2 , 8 1 5   第 1 8 點 2 2 , 8 1 5  

第 1 7 點  2 2 , 1 5 0   第 1 7 點 2 2 , 1 5 0  

第 1 6 點  2 1 , 5 4 0   第 1 6 點 2 1 , 5 4 0  

第 1 5 點  2 0 , 9 4 0   第 1 5 點 2 0 , 9 4 0  

第 1 4 點  2 0 , 3 4 0   第 1 4 點 2 0 , 3 4 0  

第 1 3 點  1 9 , 7 4 5   第 1 3 點 1 9 , 7 4 5  

第 1 2 點  1 9 , 1 5 0   第 1 2 點 1 9 , 1 5 0  

第 1 1 點  1 8 , 5 6 5   第 1 1 點 1 8 , 5 6 5  

第 1 0 點  1 7 , 9 8 0   第 1 0 點 1 7 , 9 8 0  

第 9 點  1 7 , 4 1 5   第 9 點  1 7 , 4 1 5  

第 8 點  1 6 , 8 3 0   第 8 點  1 6 , 8 3 0  

第 7 點  1 6 , 2 5 0   第 7 點  1 6 , 2 5 0  

第 6 點  1 5 , 7 5 0   第 6 點  1 5 , 7 5 0  

第 5 點  1 5 , 1 0 0   第 5 點  1 5 , 1 0 0  

第 4 點  1 4 , 6 8 5   第 4 點  1 4 , 6 8 5  

第 3 點  1 4 , 2 7 5   第 3 點  1 4 , 2 7 5  

第 2 點  1 3 , 8 6 0   第 2 點  1 3 , 8 6 0  

第 1 點  1 3 , 4 8 0   第 1 點  1 3 , 4 8 0  

第 1 a 點  1 3 , 1 0 5   第 1 a 點 1 3 , 1 0 5  

 

*號 標 示 新 設 支 薪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C ( 2 0 0 9 - 1 0 ) 1 0附件 2 ( d )  
 

警務人員現行薪級表  
 

薪 點  
金 額  
(元 )  

 
薪 點  

金 額  
(元 )  

第 3 5 點  4 8 , 3 2 0   第 5 9 點  2 0 2 , 0 0 0  

第 3 4 點  4 6 , 5 8 5     
第 3 3 點  4 4 , 6 6 5     ( 1 7 2 , 0 0 0 ) *  
第 3 2 點  4 2 , 7 8 5   第 5 8 點  1 6 6 , 9 0 0  

第 3 1 點  4 0 , 9 0 0     
第 3 0 點  3 9 , 0 7 0     ( 1 5 1 , 2 0 0 ) #  
第 2 9 點  3 7 , 2 6 5     ( 1 4 6 , 9 5 0 ) *  
第 2 8 點  3 5 , 4 9 5   第 5 7 點  1 4 2 , 7 0 0  

第 2 7 點  3 3 , 7 2 0     
第 2 6 點  3 2 , 2 5 5     ( 1 3 0 , 3 0 0 )  #  
第 2 5 點  3 1 , 2 8 5     ( 1 2 6 , 5 0 0 ) *  
第 2 4 點  3 0 , 3 7 0   第 5 6 點  1 2 2 , 7 0 0  

第 2 3 點  2 9 , 4 6 0     
第 2 2 點  2 8 , 7 8 5     ( 1 1 3 , 1 5 0 )  #  
第 2 1 點  2 8 , 0 6 5     ( 1 0 9 , 7 0 0 ) *  
第 2 0 點  2 7 , 3 3 0   第 5 5 點  1 0 6 , 4 0 0  

第 1 9 點  2 6 , 6 3 5     

第 1 8 點  2 5 , 8 9 5   第 5 4 點  9 7 , 5 4 5  

第 1 7 點  2 5 , 1 7 0   第 5 3 點  9 3 , 7 6 5  

第 1 6 點  2 4 , 4 7 5   第 5 2 點  8 9 , 9 9 5  

第 1 5 點  2 3 , 8 0 5   第 5 1 點  8 6 , 6 3 0  

第 1 4 點  2 3 , 1 2 5   第 5 0 點  8 3 , 4 2 0  

第 1 3 點  2 2 , 4 7 0   第 4 9 點  8 0 , 4 3 0  

第 1 2 點  2 1 , 8 3 5   第 4 8 點  7 7 , 6 2 5  

第 1 1 點  2 1 , 3 0 5   第 4 7 點  7 4 , 8 4 5  

第 1 0 點  2 0 , 5 9 0   第 4 6 點  7 2 , 1 3 5  

第 9 點  1 9 , 9 7 5   第 4 5 點  6 9 , 5 4 0  

第 8 點  1 9 , 3 6 0   第 4 4 點  6 6 , 9 8 5  

第 7 點  1 8 , 8 0 5   第 4 3 點  6 4 , 5 8 5  

第 6 點  1 8 , 2 3 0   第 4 2 點  6 2 , 2 2 5  

第 5 點  1 7 , 6 9 5   第 4 1 點  5 9 , 8 8 5  

第 4 點  1 7 , 1 8 0   第 4 0 點  5 7 , 7 7 0  

第 3 點  1 6 , 6 5 5   第 3 9 點  5 5 , 6 7 5  

第 2 點  1 6 , 1 6 0   第 3 8 點  5 3 , 6 4 5  

第 1 點  1 5 , 6 9 0   第 3 7 點  5 1 , 8 5 0  

第 1 a 點  1 5 , 2 3 5   第 3 6 點  5 0 , 1 7 0  

註  

( 1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 6 至 5 9 點 的 金 額 並 未 計 算 5 . 3 8 %的 減 薪 。 立 法 會 現 正 審 議 《 公

職 人 員 薪 酬 調 整 條 例 草 案 》 ， 減 薪 建 議 會 在 該 條 例 草 案 生效後翌月實施。  
( 2 )  括 號 內 的 金 額 為 增 薪 點 。  
( 3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5 5 至 5 9 點 為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支 薪 點 。  
( 4 )  *號 標 示 向 在 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兩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的 人 員 發 放 的 增 薪 點 。  
( 5 )  #號 標 示 向 在 所 屬 職 級 再 服 務 滿 三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的 人 員 發 放 的 第 二 個 增 薪 點 。  

 
 



 

 

警務人員建議薪級表  

 

薪 點  
金 額  
(元 )  

 
薪 點  

金 額  
(元 )  

第 3 6 點  5 0 , 1 7 0    ( 2 0 8 , 0 5 0 )  
第 3 5 點  4 8 , 3 2 0   第 5 9 點  2 0 2 , 0 0 0  

第 3 4 點  4 6 , 5 8 5    ( 1 7 7 , 1 5 0 )  
第 3 3 點  4 4 , 6 6 5    ( 1 7 2 , 0 0 0 )  
第 3 2 點  4 2 , 7 8 5   第 5 8 點  1 6 6 , 9 0 0  

第 3 1 點  4 0 , 9 0 0    ( 1 5 5 , 7 5 0 )  
第 3 0 點  3 9 , 0 7 0    ( 1 5 1 , 2 0 0 )  
第 2 9 點  3 7 , 2 6 5    ( 1 4 6 , 9 5 0 )  
第 2 8 點  3 5 , 4 9 5   第 5 7 點  1 4 2 , 7 0 0  

第 2 7 點  3 3 , 7 2 0    ( 1 3 4 , 2 0 0 )  
第 2 6 點  3 2 , 2 5 5    ( 1 3 0 , 3 0 0 )  
第 2 5 點  3 1 , 2 8 5    ( 1 2 6 , 5 0 0 )  
第 2 4 點  3 0 , 3 7 0   第 5 6 點  1 2 2 , 7 0 0  

第 2 3 點  2 9 , 4 6 0    ( 1 1 6 , 5 5 0 )  
第 2 2 點  2 8 , 7 8 5    ( 1 1 3 , 1 5 0 )  
第 2 1 點  2 8 , 0 6 5    ( 1 0 9 , 7 0 0 )  
第 2 0 點  2 7 , 3 3 0   第 5 5 點  1 0 6 , 4 0 0  

第 1 9 點  2 6 , 6 3 5     

第 1 8 點  2 5 , 8 9 5   第 5 4 a 點  1 0 0 , 7 8 0  

第 1 7 點  2 5 , 1 7 0   第 5 4 點  9 7 , 5 4 5  

第 1 6 點  2 4 , 4 7 5   第 5 3 點  9 3 , 7 6 5  

第 1 5 點  2 3 , 8 0 5   第 5 2 點  8 9 , 9 9 5  

第 1 4 點  2 3 , 1 2 5   第 5 1 點  8 6 , 6 3 0  

第 1 3 點  2 2 , 4 7 0   第 5 0 點  8 3 , 4 2 0  

第 1 2 點  2 1 , 8 3 5   第 4 9 點  8 0 , 4 3 0  

第 1 1 點  2 1 , 3 0 5   第 4 8 點  7 7 , 6 2 5  

第 1 0 點  2 0 , 5 9 0   第 4 7 點  7 4 , 8 4 5  

第 9 點  1 9 , 9 7 5   第 4 6 點  7 2 , 1 3 5  

第 8 點  1 9 , 3 6 0   第 4 5 點  6 9 , 5 4 0  

第 7 點  1 8 , 8 0 5   第 4 4 點  6 6 , 9 8 5  

第 6 點  1 8 , 2 3 0   第 4 3 點  6 4 , 5 8 5  

第 5 點  1 7 , 6 9 5   第 4 2 點  6 2 , 2 2 5  

第 4 點  1 7 , 1 8 0   第 4 1 點  5 9 , 8 8 5  

第 3 點  1 6 , 6 5 5   第 4 0 點  5 7 , 7 7 0  

第 2 點  1 6 , 1 6 0   第 3 9 點  5 5 , 6 7 5  

第 1 點  1 5 , 6 9 0   第 3 8 點  5 3 , 6 4 5  

第 1 a 點  1 5 , 2 3 5   第 3 7 點  5 1 , 8 5 0  
 

註  

( 1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 6 至 5 9 點 的 金 額 並 未 計 算 5 . 3 8 %的 減 薪 。 立 法 會 現 正 審 議 《 公

職 人 員 薪 酬 調 整 條 例 草 案 》 ， 減 薪 建 議 會 在 該 條 例 草 案 生效後翌月實施。  
( 2 )   括 號 內 的 金 額 為 增 薪 點 ， 以 粗 體 標 示 的 金 額 為 新 設 支 薪 點 ／ 增 薪 點 。  
( 3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5 5 至 5 9 點 為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支 薪 點 ， 該 等 支 薪 點 內 的 每個增 薪 點

會 每 隔 兩 年 發 放 給 在 所 屬 職 級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的 人 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C ( 2 0 0 9 - 1 0 ) 1 0附件 2 ( e )  

 
廉政公署人員現行薪級表  

 

薪 點  
金 額  
(元 )  

 
薪 點  

金 額  
(元 )  

     ( 1 7 2 , 0 0 0 ) *  

第 2 9 點  5 3 , 7 4 0   第 4 8 點  1 6 6 , 9 0 0  

第 2 8 點  5 1 , 1 6 0     

第 2 7 點  4 8 , 1 4 5     ( 1 5 1 , 2 0 0 )  #  

第 2 6 點  4 6 , 6 8 5     ( 1 4 6 , 9 5 0 ) *  

第 2 5 點  4 4 , 5 4 5   第 4 7 點  1 4 2 , 7 0 0  

第 2 4 點  4 2 , 3 3 5     

第 2 3 點  4 0 , 1 7 0     ( 1 3 0 , 3 0 0 )  #  

第 2 2 點  3 7 , 9 9 5     ( 1 2 6 , 5 0 0 ) *  

第 2 1 點  3 5 , 8 1 0   第 4 6 點  1 2 2 , 7 0 0  

第 2 0 點  3 4 , 1 4 0     

第 1 9 點  3 2 , 4 8 0     ( 1 1 3 , 1 5 0 ) #  

第 1 8 點  3 1 , 1 0 5     ( 1 0 9 , 7 0 0 ) *  

第 1 7 點  2 9 , 7 3 0   第 4 5 點  1 0 6 , 4 0 0  

第 1 6 點  2 8 , 3 5 0     

第 1 5 點  2 7 , 3 1 0   第 4 4 點  9 7 , 5 4 5  

第 1 4 點  2 6 , 9 6 5   第 4 3 點  9 3 , 7 6 5  

第 1 3 點  2 6 , 2 6 5   第 4 2 點  8 9 , 9 9 5  

第 1 2 點  2 5 , 5 5 0   第 4 1 點  8 6 , 6 3 0  

第 1 1 點  2 4 , 1 8 0   第 4 0 點  8 3 , 4 2 0  

第 1 0 點  2 2 , 8 1 5   第 3 9 點  8 0 , 3 7 0  

第 9 點  2 1 , 5 5 0   第 3 8 點  7 7 , 5 8 0  

第 8 點  2 0 , 3 0 5   第 3 7 點  7 4 , 7 7 5  

第 7 點  1 9 , 0 5 0   第 3 6 點  7 2 , 0 6 0  

第 6 點  1 7 , 7 3 0   第 3 5 點  6 9 , 2 4 0  

第 5 點  1 6 , 4 1 0   第 3 4 點  6 6 , 6 6 0  

第 4 點  1 5 , 1 0 0   第 3 3 點  6 4 , 0 5 5  

第 3 點  1 4 , 5 5 0   第 3 2 點  6 1 , 4 8 5  

第 2 點  1 3 , 9 9 5   第 3 1 點  5 8 , 8 7 5  

第 1 點  1 3 , 4 9 0   第 3 0 點  5 6 , 2 9 5  

 
註  

( 1 )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2 8 至 4 8 點 的 金 額 並 未 計 算 5 . 3 8 %的 減 薪 。 立 法 會 現 正 審 議

《 公 職 人 員 薪 酬 調 整 條 例 草 案 》 ， 減 薪 建 議 會 在 該 條 例 草 案 生效後翌月實施。  
( 2 )  括 號 內 的 金 額 為 增 薪 點 。  
( 3 )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 及 第 1 5 點 不 是 遞 增 薪 點 。  
( 4 )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4 5 至 4 8 點 為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支 薪 點 。  
( 5 )  *號 標 示 向 在 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兩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的 人 員 發 放 的 增 薪 點 。  
( 6 )  #號 標 示 向 在 所 屬 職 級 再 服 務 滿 三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的 人 員 發 放 的 第 二 個 增 薪 點 。  



 

 

 
廉政公署人員建議薪級表  

 

薪 點  
金 額  
(元 )  

 
薪 點  

金 額  
(元 )  

第 3 2 點  6 1 , 4 8 5    ( 1 7 7 , 1 5 0 )  

第 3 1 點  5 8 , 8 7 5    ( 1 7 2 , 0 0 0 )  

第 3 0 點  5 6 , 2 9 5   第 4 8 點  1 6 6 , 9 0 0  

第 2 9 點  5 3 , 7 4 0     

第 2 8 點  5 1 , 1 6 0    ( 1 5 5 , 7 5 0 )  

第 2 7 點  4 8 , 1 4 5    ( 1 5 1 , 2 0 0 )  

第 2 6 點  4 6 , 6 8 5    ( 1 4 6 , 9 5 0 )  

第 2 5 點  4 4 , 5 4 5   第 4 7 點  1 4 2 , 7 0 0  

第 2 4 點  4 2 , 3 3 5     

第 2 3 點  4 0 , 1 7 0    ( 1 3 4 , 2 0 0 )  

第 2 2 點  3 7 , 9 9 5    ( 1 3 0 , 3 0 0 )  

第 2 1 點  3 5 , 8 1 0    ( 1 2 6 , 5 0 0 )  

第 2 0 點  3 4 , 1 4 0   第 4 6 點  1 2 2 , 7 0 0  

第 1 9 點  3 2 , 4 8 0     

第 1 8 點  3 1 , 1 0 5    ( 1 1 6 , 5 5 0 )  

第 1 7 點  2 9 , 7 3 0    ( 1 1 3 , 1 5 0 )  

第 1 6 點  2 8 , 3 5 0    ( 1 0 9 , 7 0 0 )  

第 1 5 點  2 7 , 3 1 0   第 4 5 點  1 0 6 , 4 0 0  

第 1 4 點  2 6 , 9 6 5     

第 1 3 點  2 6 , 2 6 5   第 4 4 a 點  1 0 0 , 7 8 0  

第 1 2 點  2 5 , 5 5 0   第 4 4 點  9 7 , 5 4 5  

第 1 1 點  2 4 , 1 8 0   第 4 3 點  9 3 , 7 6 5  

第 1 0 點  2 2 , 8 1 5   第 4 2 點  8 9 , 9 9 5  

第 9 點  2 1 , 5 5 0   第 4 1 點  8 6 , 6 3 0  

第 8 點  2 0 , 3 0 5   第 4 0 點  8 3 , 4 2 0  

第 7 點  1 9 , 0 5 0   第 3 9 點  8 0 , 3 7 0  

第 6 點  1 7 , 7 3 0   第 3 8 點  7 7 , 5 8 0  

第 5 點  1 6 , 4 1 0   第 3 7 點  7 4 , 7 7 5  

第 4 點  1 5 , 1 0 0   第 3 6 點  7 2 , 0 6 0  

第 3 點  1 4 , 5 5 0   第 3 5 點  6 9 , 2 4 0  

第 2 點  1 3 , 9 9 5   第 3 4 點  6 6 , 6 6 0  

第 1 點  1 3 , 4 9 0   第 3 3 點  6 4 , 0 5 5  

註  

( 1 )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2 8 至 4 8 點 的 金 額 並 未 計 算 5 . 3 8 %的 減 薪 。 立 法 會 現 正 審 議

《 公 職 人 員 薪 酬 調 整 條 例 草 案 》 ， 減 薪 建 議 會 在 該 條 例 草 案 生效後翌月實施。  
( 2 )  括 號 內 的 金 額 為 增 薪 點 ， 以 粗 體 標 示 的 金 額 為 新 設 支 薪 點 ／ 增 薪 點 。  
( 3 )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 及 第 1 5 點 不 是 遞 增 薪 點 。  
( 4 )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4 5 至 4 8 點 為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支 薪 點 ， 該 等 支 薪 點 內 的 每個增

薪 點 會 每 隔 兩 年 發 放 給 在 所 屬 職 級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的 人 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C ( 2 0 0 9 - 1 0 ) 1 0附件 3 ( a )  

 
懲教署紀律部隊人員職級  

現行和建議薪級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懲教署署長職系   
懲教署署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4 點  
(181,45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4 點  

(181,450 元至 186,900 元 )  

懲教署副署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3 點  

(142,700 元至 151,20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3 點  

(142,700 元至 155,750 元 )  

懲教署助理署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2 點  

(122,700 元至 130,30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2 點  

(122,700 元至 134,200 元 )  

總經理 (懲教署工業組 )職系   
總經理 (懲教署工業組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1 點  
(106,400 元至 113,15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1 點  

(106,400 元至 116,550 元 )  

懲教主任／懲教事務監督職系    
懲教事務總監督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1 點  
(106,400 元至 113,15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1 點  

(106,400 元至 116,550 元 )  

懲教事務高級監督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6 至 38 點  

(89,995 元至 97,54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7 至 39 點 (註 3 )  

(93,765 元至 100,780 元 )  

 
懲教事務監督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2 至 35 點  
(77,625 元至 86,63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3 至 36 點  

(80,430 元至 89,995 元 )  

 
總懲教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6 至 31 點  
(62,225 元至 74,84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7 至 32 點  

(64,585 元至 77,625 元 )  

 
高級懲教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1 至 25 點  
(51,850 元至 59,88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2 至 26 點  

(53,645 元至 62,225 元 )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懲教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0 點 (註 1 )  

(24,050 元至 50,17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1 點 (註 4 )  

(24,050 元至 51,850 元 )  

 
工業主任 (懲教事務 )職系   
懲教事務監督 (工業組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2 至 35 點  
(77,625 元至 86,63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3 至 36 點  

(80,430 元至 89,995 元 )  

總工業主任 (懲教事務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6 至 31 點  

(62,225 元至 74,84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7 至 32 點  

(64,585 元至 77,625 元 )  

高級工業主任 (懲教事務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1 至 25 點  

(51,850 元至 59,88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2 至 26 點  

(53,645 元至 62,225 元 )  

工業主任 (懲教事務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0 點 (註 1 )  

(24,050 元至 50,17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1 點 (註 4 )  

(24,050 元至 51,850 元 )  

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職系   
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4 至 13 點  
(22,690 元至 37,03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4 至 14 點  

(22,690 元至 38,895 元 )  

懲教助理職系   
一級懲教助理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4 至 27 點  
(20,340 元至 29,36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5 至 29 點 (註 3 )  

(20,940 元至 31,750 元 )  

二級懲教助理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 至 13 點 (註 2 )  

(13,860 元至 19,745 元 )  
(另加設兩個長期服務增

薪 點， 即 一 般紀 律 人員

(員佐級 )薪級第 14 及 15
點 (在所屬職級服務滿 18
年及 25 年而工作表現良

好，可分別獲得一個增薪

點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 至 14 點 (註 2 )  

(13,860 元至 20,340 元 )  
(另 加 設 四 個 長 期 服 務 增 薪

點 ， 即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薪級第 15、 16、 17 及 18
點 ( 在 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12
年、 18 年、 24 年及 30 年而

工作表現良好，可分別獲得

一個增薪點 ))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職系   
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3 至 19 點  
(14,275 元至 23,46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3 至 20 點  

(14,275 元至 24,105 元 )  

 

註  

 
( 1 )  懲 教 主 任 及 工 業 主 任 ( 懲 教 事 務 ) 現 時 服 務 滿 一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可 獲 一 個 跳 薪

點 。 這 個 跳 薪 安 排 同 樣 適 用 於 建 議 薪 級 。  
( 2 )  二 級 懲 教 助 理 職 級 現 時 設 有 兩 個 跳 薪 點，即 服 務 滿 一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的 人 員 可 獲

一 個 跳 薪 點，服 務 滿 五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並 通 過 升 級 試 的 人 員 可 再 獲 一 個 跳 薪 點 。

這 個 跳 薪 安 排 同 樣 適 用 於 建 議 薪 級 。  
( 3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薪 級 表 第 2 8 和 第 2 9 點 ， 以 及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薪 級 表

第 3 9 點 為 新 設 支 薪 點 。  
( 4 )  除 註 ( 1 )所 述 的 跳 薪 點 外，凡 通 過 升 級 試 的 懲 教 主 任 及 工 業 主 任 (懲 教 事 務 )職 級 會 另

加 設 兩 個 跳 薪 點，在 服 務 滿 五 年 及 八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可 分 別 獲 一 個 跳 薪 點。由

於 工 業 主 任 (懲 教 事 務 )職 級 現 時 並 無 設 立 升 級 試 ， 建 議 加 設 予 工 業 主 任 (懲 教 事 務 )
的 跳 薪 點 將 不 獲 發 放 ， 直 至 懲 教 署 設 有 令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感 到 滿 意 的 升 級 試 為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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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紀律部隊人員職級  

現行和建議薪級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海關關長職系   
海關關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4 點  
(181,45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4 點  

(181,450 元至 186,900 元 )  

 
海關副關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3 點  
(142,700 元至 151,20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3 點  

(142,700 元至 155,750 元 )  

海關助理關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2 點  

(122,700 元至 130,30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2 點  

(122,700 元至 134,200 元 )  

海關督察／海關監督職系   
海關總監督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1 點  
(106,400 元至 113,15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1 點  

(106,400 元至 116,550 元 )  

海關高級監督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6 至 38 點  

(89,995 元至 97,54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7 至 39 點 (註 2 )  

(93,765 元至 100,780 元 )  

海關監督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2 至 35 點  

(77,625 元至 86,63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3 至 36 點  

(80,430 元至 89,995 元 )  

海關助理監督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6 至 31 點  

(62,225 元至 74,84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7 至 32 點  

(64,585 元至 77,625 元 )  

海關高級督察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1 至 25 點  

(51,850 元至 59,88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2 至 26 點  

(53,645 元至 62,225 元 )  

海關督察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0 點 (註 1 )  

(24,050 元至 50,17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1 點 (註 3 )  

(24,050 元至 51,850 元 )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關員職系   
總關員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3 至 27 點  
(26,185 元至 29,36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4 至 29 點 (註 2 )  

(26,870 元至 31,750 元 )  

高級關員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4 至 22 點  

(20,340 元至 25,46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5 至 24 點  

(20,940 元至 26,870 元 )  

關員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 至 13 點 (註 1 )  

(13,860 元至 19,745 元 )  
( 另 加 設 兩 個 長 期 服 務 增 薪

點，即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4 及 15 點 (在所屬職

級服務滿 18 年及 25 年而工

作表現良好，可分別獲得一

個增薪點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 至 14 點 (註 4 )  

(13,860 元至 20,340 元 )  
( 另 加 設 四 個 長 期 服 務 增 薪

點，即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5、16、17 及 18 點 (在
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12 年 、 18
年、 24 年及 30 年而工作表現

良 好 ， 可 分 別 獲 得 一 個 增 薪

點 ))  

 
註  

 
(1)  關員及海關督察現時服務滿一年可獲一個跳薪點。這個跳薪安排同樣適用於建議薪級。  
(2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薪級表第 28 點和第 29 點，以及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第 39

點為新設支薪點。  
(3 )  除註 (1 )所述的跳薪點外，凡通過升級試的海關督察職級會另加設兩個跳薪點，在服務滿五

年及八年而工作表現良好，可分別獲一個跳薪點。  
(4 )  除註 (1 )所述的跳薪點外，凡通過升級試的關員服務滿五年而工作表現良好，可獲一個跳薪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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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紀律部隊人員職級  

現行和建議薪級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消防處處長職系   
消防處處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4 點  
(181,45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4 點  

(181,450 元至 186,900 元 )  

 
消防處副處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薪級第 3 點  
(142,700 元至 151,20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3 點  

(142,700 元至 155,750 元 )  

消防總長職系    
消防總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2 點  
(122,700 元至 130,30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2 點  

(122,700 元至 134,200 元 )  

副消防總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1 點  

(106,400 元至 113,15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1 點  

(106,400 元至 116,550 元 )  

消防隊長／消防區長職系  
高級消防區長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6 至 38 點  
(89,995 元至 97,54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7 至 39 點 (註 4 )  

(93,765 元至 100,780 元 )  

消防區長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2 至 35 點  

(77,625 元至 86,63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3 至 36 點  

(80,430 元至 89,995 元 )  

助理消防區長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6 至 31 點  

(62,225 元至 74,84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7 至 32 點  

(64,585 元至 77,625 元 )  

高級消防隊長 (註 1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1 至 25 點  

(51,850 元至 59,88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2 至 26 點  

(53,645 元至 62,225 元 )  

消防隊長 (註 1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5 點 (註 2 )  

(24,050 元至 59,88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6 點 (註 5 )  

(24,050 元至 62,225 元 )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高級消防隊長 (控制 ) (註 1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1 至 25 點  

(51,850 元至 59,88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2 至 26 點  

(53,645 元至 62,225 元 )  

消防隊長 (控制 ) (註 1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5 點 (註 2 )  

(24,050 元至 59,88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6 點 (註 5 )  

(24,050 元至 62,225 元 )  

救護主任職系   
救護總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2 點  
(122,700 元至 130,30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2 點  

(122,700 元至 134,200 元 )  

副救護總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1 點  

(106,400 元至 113,15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1 點  

(106,400 元至 116,550 元 )  

高級助理救護總長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6 至 38 點  

(89,995 元至 97,54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7 至 39 點 (註 4 )  

(93,765 元至 100,780 元 )  

助理救護總長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2 至 35 點  

(77,625 元至 86,63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3 至 36 點  

(80,430 元至 89,995 元 )  

救護監督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6 至 31 點  

(62,225 元至 74,84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7 至 32 點  

(64,585 元至 77,625 元 )  

高級救護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1 至 25 點  

(51,850 元至 59,88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2 至 26 點  

(53,645 元至 62,225 元 )  

救護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0 點 (註 2 )  

(24,050 元至 50,17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1 點 (註 6 )  

(24,050 元至 51,850 元 )  

消防員職系   
消防總隊目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3 至 27 點  
(26,185 元至 29,36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4 至 29 點 (註 4 )  

(26,870 元至 31,750 元 )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消防隊目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4 至 22 點  

(20,340 元至 25,46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5 至 24 點  

(20,940 元至 26,870 元 )  

消防員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 至 13 點 (註 3 )  

(13,860 元至 19,745 元 )  
( 另 加 設 兩 個 長 期 服 務 增 薪

點，即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表第 14 及 15 點 (在所屬

職級服務滿 18 年及 25 年而工

作表現良好，可分別獲得一個

增薪點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註 7 )至 14 點  

(13,860 元至 20,340 元 )  
( 另 加 設 四 個 長 期 服 務 增 薪

點，即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表第 15、16、17 及 18 點

(在所屬職級服務滿 12 年、18
年、24 年及 30 年而工作表現

良 好 ， 可 分 別 獲 得 一 個 增 薪

點 ))  

 
消防總隊目 (控制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3 至 27 點  
(26,185 元至 29,36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4 至 29 點 (註 4 )  

(26,870 元至 31,750 元 )  

消防隊目 (控制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4 至 22 點  

(20,340 元至 25,46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5 至 24 點 (註 8 )  

(20,940 元至 26,870 元 )  

救護員職系   
救護總隊目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薪級  

第 23 至 27 點  
(26,185 元至 29,36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薪級  
第 24 至 29 點 (註 4 )  

(26,870 元至 31,750 元 )  

救護隊目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薪級  
第 14 至 22 點  

(20,340 元至 25,46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薪級  
第 15 至 24 點  

(20,940 元至 26,870 元 )  

救護員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 至 13 點 (註 3 )  

(13,860 元至 19,745 元 )  
( 另 加 設 兩 個 長 期 服 務 增 薪

點，即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表第 14 及 15 點 (在所屬

職級服務滿 18 年及 25 年而工

作表現良好，可分別獲得一個

增薪點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4(註 7 )至 14 點  

(14,685 元至 20,340 元 )  
( 另 加 設 四 個 長 期 服 務 增 薪

點，即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表第 15、16、17 及 18 點

(在所屬職級服務滿 12 年、 18
年、 24 年及 30 年而工作表現

良 好 ， 可 分 別 獲 得 一 個 增 薪

點 ))  

 



 

 

 
註  
( 1 )  消 防 組 的 消 防 隊 長 和 高 級 消 防 隊 長，以 及 調 派 及 通 訊 組 的 消 防 隊 長 (控 制 )和 高 級 消

防 隊 長 (控 制 )職 級 ， 都 設 有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 。  
( 2 )  消 防 隊 長 、 消 防 隊 長 (控 制 )及 救 護 主 任 現 時 在 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一 年 ， 而工作表現良

好，可 獲 一 個 跳 薪 點 。 這 個 跳 薪 安 排 同 樣 適 用 於 建 議 薪 級 。  
( 3 )  消 防 員 及 救 護 員 職 級 現 時 設 有 兩 個 跳 薪 點 ， 即 在 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一 年 ， 而工作表現

良好，可 獲 一 個 跳 薪 點；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五 年，而工作表現良好，並 通 過 升 級 試 可 再

獲 一 個 跳 薪 點 。 這 個 跳 薪 安 排 同 樣 適 用 於 建 議 薪 級 。  
( 4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薪 級 表 第 2 8 點 和 第 2 9 點 ， 以 及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薪 級

表 第 3 9 點 為 新 設 支 薪 點 。  
( 5 )  在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重 整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 後 翌 月 起 加 入 消 防 組 消 防 隊 長 職 級 和 調 派

及 通 訊 組 消 防 隊 長 (控 制 )職 級 的 新 聘 人 員 ， 須 通 過 升 級 試 ， 才 可 支 取 至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薪 級 表 第 2 2 點 及 以 上 的 支 薪 點 。  
( 6 )  除 註 ( 2 )所 述 的 跳 薪 點 外 ， 凡 通 過 升 級 試 的 救 護 主 任 職 級 會 另 加 設 兩 個 跳 薪 點 ， 在

服 務 滿 五 年 及 八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 可 分 別 獲 一 個 跳 薪 點 。  
( 7 )  取 消 消 防 員 職 級 ( 行 動 及 海 務 ) 及 救 護 員 職 級 低 於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五 科 及 格 的 入 職 學

歷 薪 點 ( 有 關 學 歷 原 來 的 入 職 薪 點 為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 員 佐 級 ) 薪 級 表 第 2 點 和 第 3
點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薪 級 表 第 2 點 和 第 3 點 只 適 用 於 作 為 消 防 員 (工 程 組 )
職 級 低 於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五 科 及 格 的 入 職 學 歷 的 建 議 入 職 薪 點 。  

( 8 )  消 防 隊 目 (控 制 )在 所 屬 職 級 服 務 滿 五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並 通 過 升 級 試，可 獲 一 個 跳

薪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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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飛行服務隊紀律部隊人員職級  

現行和建議薪級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總 監 職 系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指 揮 官 )  

薪 級 第 3 點  
( 1 4 2 , 7 0 0 元 至 1 5 1 , 2 0 0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指 揮 官 )  
薪 級 第 3 點  

( 1 4 2 , 7 0 0 元 至 1 5 5 , 7 5 0 元 )  

機 師 職 系    
總 機 師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指 揮 官 )  

薪 級 第 1 點  
( 1 0 6 , 4 0 0 元 至 1 1 3 , 1 5 0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指 揮 官 )  
薪 級 第 1 點  

( 1 0 6 , 4 0 0 元 至 1 1 6 , 5 5 0 元 )  

高 級 機 師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3 6 至 3 8 點  

( 8 9 , 9 9 5 元 至 9 7 , 5 4 5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3 7 至 3 9 點 ( 註 2 )  

( 9 3 , 7 6 5 元 至 1 0 0 , 7 8 0 元 )  

一 級 機 師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2 6 至 3 5 點  

( 6 2 , 2 2 5 元 至 8 6 , 6 3 0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2 7 至 3 6 點  

( 6 4 , 5 8 5 元 至 8 9 , 9 9 5 元 )  

二 級 機 師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1 4 至 2 5 點  

( 3 8 , 8 9 5 元 至 5 9 , 8 8 5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1 4 至 2 6 點 ( 註 3 )  

( 3 8 , 8 9 5 元 至 6 2 , 2 2 5 元 )  

見 習 機 師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1 b 至 2 點  

( 1 8 , 0 1 0 元 至 2 0 , 5 4 0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1 b 至 2 點  

( 1 8 , 0 1 0 元 至 2 0 , 5 4 0 元 )  

飛 機 工 程 師 職 系    
總 飛 機 工 程 師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指 揮 官 )  

薪 級 第 1 點  
( 1 0 6 , 4 0 0 元 至 1 1 3 , 1 5 0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指 揮 官 )  
薪 級 第 1 點  

( 1 0 6 , 4 0 0 元 至 1 1 6 , 5 5 0 元 )  

高 級 飛 機 工 程 師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3 6 至 3 7 點  

( 8 9 , 9 9 5 元 至 9 3 , 7 6 5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3 7 至 3 8 點  

( 9 3 , 7 6 5 元 至 9 7 , 5 4 5 元 )  

飛 機 工 程 師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2 2 至 3 5 點  

( 5 3 , 6 4 5 元 至 8 6 , 6 3 0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2 2 至 3 6 點  

( 5 3 , 6 4 5 元 至 8 9 , 9 9 5 元 )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空 勤 主 任 職 系    
高 級 空 勤 主 任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3 6 至 3 8 點  
( 8 9 , 9 9 5 元 至 9 7 , 5 4 5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3 7 至 3 9 點 ( 註 2 )  

( 9 3 , 7 6 5 元 至 1 0 0 , 7 8 0 元 )  

一 級 空 勤 主 任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2 6 至 3 5 點  

( 6 2 , 2 2 5 元 至 8 6 , 6 3 0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2 7 至 3 6 點  

( 6 4 , 5 8 5 元 至 8 9 , 9 9 5 元 )  

二 級 空 勤 主 任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1 7 至 2 5 點  

( 4 4 , 6 6 5 元 至 5 9 , 8 8 5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1 8 至 2 6 點  

( 4 6 , 5 8 5 元 至 6 2 , 2 2 5 元 )  

三 級 空 勤 主 任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  
薪 級 第 7 和 9 點 及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1 b 至 1 6 點 ( 註 1 )  

( 1 6 , 2 5 0 元 至 4 2 , 7 5 0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  
薪 級 第 7 和 9 點 及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1 b 至 1 7 點 ( 註 4 )  

( 1 6 , 2 5 0 元 至 4 4 , 6 6 5 元 )  

 
飛 機 技 術 員 職 系    
總 飛 機 技 術 員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1 2 至 2 4 點  
( 3 5 , 1 6 5 元 至 5 7 , 7 7 0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1 3 至 2 5 點  

( 3 7 , 0 3 0 元 至 5 9 , 8 8 5 元 )  

高 級 飛 機 技 術 員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6 至 1 1 點  

( 2 5 , 6 2 0 元 至 3 3 , 4 5 5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7 至 1 2 點  

( 2 7 , 1 5 5 元 至 3 5 , 1 6 5 元 )  

飛 機 技 術 員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  
薪級第 3、 5、 7、 9 和 11 點及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1 至 5 點  

( 1 4 , 2 7 5 元 至 2 4 , 0 5 0 元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  
薪級第 3、 5、 7、 9 和 11 點及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第 1 至 6 點  

( 1 4 , 2 7 5 元 至 2 5 , 6 2 0 元 )  

 
註  
( 1 )  三 級 空 勤 主 任 職 級 現 時 設 有 四 個 跳 薪 點，在 通 過 空 勤 人 員 訓 練 課 程 的 第 三 級 資 格 檢

定 考 試 後 ， 可 獲 兩 個 跳 薪 點 ； 在 通 過 第 五 級 資 格 檢 定 考 試 後 ， 可 再 獲 兩 個 跳 薪 點 。

這 個 跳 薪 安 排 同 樣 適 用 於 建 議 薪 級 。  
( 2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薪 級 表 第 3 9 點 為 新 設 支 薪 點 。  
( 3 )  二 級 機 師 如 已 同 時 取 得 直 升 機 和 定 翼 機 兩 類 駕 駛 執 照，而 且 須 經 常 執 行 一 級 機 師 飛

行 職 務 ， 可 獲 兩 個 額 外 跳 薪 點 ； 二 級 機 師 如 已 取 得 儀 錶 飛 行 等 級 ， 按 照 經 民 航 處 批

准 的《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操 作 手 冊 》， 符 合 資 格 在 海 岸 及 日 間 離 岸 搜 救 行 動 中 擔 任 機

長 ， 且 須 經 常 執 行 一 級 機 師 飛 行 職 務 ， 可 獲 另 外 兩 個 跳 薪 點 。  
( 4 )  除 註 ( 1 )所 述 的 跳 薪 點 外 ， 三 級 空 勤 主 任 職 級 另 加 設 三 個 跳 薪 點 ， 即 三 級 空 勤 主 任

在 通 過 空 勤 人 員 訓 練 課 程 的 第 一、二 及 四 級 資 格 檢 定 考 試 後，可 分 別 獲 一 個 跳 薪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C ( 2 0 0 9 - 1 0 ) 1 0附件 3 ( e )  

 
香港警務處紀律部隊人員職級  

現行和建議薪級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警 務 處 長 職 系    
警 務 處 處 長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5 9 點  
( 2 0 2 , 0 0 0 元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5 9 點  

( 2 0 2 , 0 0 0 元 至 2 0 8 , 0 5 0 元 )

警 務 處 副 處 長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5 8 點  

( 1 6 6 , 9 0 0 元 至 1 7 2 , 0 0 0 元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5 8 點  

( 1 6 6 , 9 0 0 元 至 1 7 7 , 1 5 0 元 )

警 務 處 高 級 助 理 處 長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5 7 點  

( 1 4 2 , 7 0 0 元 至 1 5 1 , 2 0 0 元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5 7 點  

( 1 4 2 , 7 0 0 元 至 1 5 5 , 7 5 0 元 )

警 務 處 助 理 處 長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5 6 點  

( 1 2 2 , 7 0 0 元 至 1 3 0 , 3 0 0 元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5 6 點  

( 1 2 2 , 7 0 0 元 至 1 3 4 , 2 0 0 元 )

警務督察／警司職系    
總 警 司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5 5 點  
( 1 0 6 , 4 0 0 元 至 1 1 3 , 1 5 0 元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5 5 點  

( 1 0 6 , 4 0 0 元 至 1 1 6 , 5 5 0 元 )

高 級 警 司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5 2 至 5 4 點  

( 8 9 , 9 9 5 元 至 9 7 , 5 4 5 元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5 3 至 5 4 a 點 ( 註 4 )  

( 9 3 , 7 6 5 元 至 1 0 0 , 7 8 0 元 )

警 司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4 8 至 5 1 點  

( 7 7 , 6 2 5 元 至 8 6 , 6 3 0 元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4 9 至 5 2 點  

( 8 0 , 4 3 0 元 至 8 9 , 9 9 5 元 )  

總 督 察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4 2 至 4 7 點  

( 6 2 , 2 2 5 元 至 7 4 , 8 4 5 元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4 3 至 4 8 點  

( 6 4 , 5 8 5 元 至 7 7 , 6 2 5 元 )  

高 級 督 察 ( 註 1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3 7 至 4 1 點  

( 5 1 , 8 5 0 元 至 5 9 , 8 8 5 元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3 8 至 4 2 點  

( 5 3 , 6 4 5 元 至 6 2 , 2 2 5 元 )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督 察 ( 註 1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2 3 至 4 1 點 ( 註 2 )  

( 2 9 , 4 6 0 元 至 5 9 , 8 8 5 元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2 3 至 4 2 點 ( 註 5 )  

( 2 9 , 4 6 0 元 至 6 2 , 2 2 5 元 )  

 
初級警務人員職系  

  

警署警長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2 1 至 2 9 點  

( 2 8 , 0 6 5 元 至 3 7 , 2 6 5 元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2 2 至 3 1 點  

( 2 8 , 7 8 5 元 至 4 0 , 9 0 0 元 )  

警長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1 4 至 2 2 點  

( 2 3 , 1 2 5 元 至 2 8 , 7 8 5 元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1 5 至 2 4 點  

( 2 3 , 8 0 5 元 至 3 0 , 3 7 0 元 )  

警員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2 至 1 4 點 ( 註 3 )  

( 1 6 , 1 6 0 元 至 2 3 , 1 2 5 元 )  
(另 加 設 兩 個 長 期 服 務 增 薪

點， 即 警 務人 員 薪 級 第 15
及 16 點 (在所屬職級服務滿

18 年及 25 年而工作表現良

好 ， 可 分 別 獲 得 一 個 增 薪

點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第 3 ( 註 6 )至 1 5 點  

( 1 6 , 6 6 5 元 至 2 3 , 8 0 5 元 )  
(另加設四個長期服務增薪

點，即警務人員薪級第 16、
17、18 及 19 點 (在所屬職級

服務滿 12 年、18 年、24 年

及 30 年而工作表現良好，

可分別獲得一個增薪點 ))  

 
註  
( 1 )  督 察 及 高 級 督 察 職 級 設 有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 。  
( 2 )  督 察 現 時 設 有 三 個 跳 薪 點，服 務 滿 一 年 而工作表現良好可 獲 兩 個 跳 薪 點，服 務 滿 兩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可 獲 第 三 個 跳 薪 點 。 這 個 跳 薪 安 排 同 樣 適 用 於 建 議 薪 級 。  
( 3 )  警 員 現 時 設 有 四 個 跳 薪 點 ， 在 警 察 學 院 結 業 後 可 獲 一 個 跳 薪 點 ， 服 務 滿 一 年 而工作

表現良好可 獲 第 二 個 跳 薪 點 ， 服 務 滿 兩 年 而工作表現良好可 獲 第 三 個 跳 薪 點 ， 服 務 滿

五 年 而工作表現良好並 通 過 升 級 試 可 獲 第 四 個 跳 薪 點。這 個 跳 薪 安 排 同 樣 適 用 於 建 議

薪 級 。  
( 4 )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5 4 a 點 為 新 設 支 薪 點 。  
( 5 )  在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重 整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 後 翌 月 起 加 入 督 察 職 級 的 新 聘 人 員 ， 須 通

過 升 級 試 ， 才 可 支 取 至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 8 點 及 以 上 的 支 薪 點 。  
( 6 )  取 消 低 於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五 科 及 格 的 入 職 學 歷 (有 關 學 歷 原 來 的 入 職 薪 點 為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2 點 )。建 議 以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五 科 及 格 學 歷 入 職 的 人 員，起 薪 點 為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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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務處紀律部隊人員職級  

現行和建議薪級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入境事務處處長職系   
入境事務處處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4 點  
(181,45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4 點  

(181,450 元至 186,900 元 )  

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3 點  

(142,700 元至 151,20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3 點  

(142,700 元至 155,750 元 )  

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2 點  

(122,700 元至 130,30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2 點  

(122,700 元至 134,200 元 )  

入境事務主任職系   
高級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1 點  
(106,400 元至 113,15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 )  
薪級第 1 點  

(106,400 元至 116,550 元 )  

  
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6 至 38 點  
(89,995 元至 97,54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7 至 39 點 (註 2 )  

(93,765 元至 100,780 元 )  

 
助理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2 至 35 點  
(77,625 元至 86,63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33 至 36 點  

(80,430 元至 89,995 元 )  

 
總入境事務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6 至 31 點  
(62,225 元至 74,84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7 至 32 點  

(64,585 元至 77,625 元 )  

 
高級入境事務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1 至 25 點  
(51,850 元至 59,88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22 至 26 點  

(53,645 元至 62,225 元 )  

 
入境事務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0 點 (註 1 )  
(24,050 元至 50,17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  
薪級第 5 至 21 點 (註 3 )  

(24,050 元至 51,850 元 )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入境事務助理員職系   
總入境事務助理員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2 至 26 點  
(25,460 元至 28,525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23 至 28 點 (註 2 )  

(26,185 元至 30,540 元 )  

高級入境事務助理員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3 至 21 點  

(19,745 元至 24,760 元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4 至 23 點  

(20,340 元至 26,185 元 )  

 
入境事務助理員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3 至 12 點 (註 1 )  
(14,275 元至 19,150 元 )  

( 另 加 設 兩 個 長 期 服 務 增 薪

點，即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3 及 14 點 (在所屬職

級服務滿 18 年及 25 年而工作

表現良好，可分別獲得一個增

薪點 ))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3 至 13 點  

(14,275 元至 19,745 元 )  

( 另 加 設 四 個 長 期 服 務 增 薪

點，即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

薪級第 14、15、16 及 17 點 (在

所屬職級服務滿 12 年、18 年、

24 年及 30 年而工作表現 良

好，可分別獲得一個增薪點 ))

 
註  
( 1 )  入 境 事 務 助 理 員 及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現 時 服 務 滿 一 年 而工作表現良好可 獲 一 個 跳 薪 點。這

個 跳 薪 安 排 同 樣 適 用 於 建 議 薪 級 。  
( 2 )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薪 級 表 第 2 8 點 及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薪 級 表 第 3 9 點 為 新 設

支 薪 點 。  
( 3 )  除 註 ( 1 )所 述 的 跳 薪 點 外 ， 凡 通 過 升 級 試 的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職 級 另 加 設 兩 個 跳 薪 點 ， 在

服 務 滿 五 年 及 八 年 而 工 作 表 現 良 好 可 分 別 獲 一 個 跳 薪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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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紀律部隊人員職級  

現行和建議薪級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首長級職級   
執行處處長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8 點  
(166,900 元至 172,00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8 點  

(166,900 元至 177,150 元 )

 
執行處副處長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7 點  
(142,700 元至 151,20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7 點  

(142,700 元至 155,750 元 )

 
社區關係處高級助理處長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7 點  
(142,700 元至 151,20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7 點  

(142,700 元至 155,750 元 )

 
防止貪污處高級助理處長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7 點  
(142,700 元至 151,20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7 點  

(142,700 元至 155,750 元 )

 
助理處長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6 點  
(122,700 元至 130,30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6 點  

(122,700 元至 134,200 元 )

廉政公署秘書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6 點  

(122,700 元至 130,30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6 點  

(122,700 元至 134,200 元 )

廉政主任職系    
高級廉政主任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2 至 44 點  
(89,995 元至 97,545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3 至 44a 點 (註 2 )

(93,765 元至 100,780 元 )

廉政主任 (甲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35 至 41 點  

(69,240 元至 86,63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36 至 42 點  

(72,060 元至 89,995 元 )

廉政主任 (乙 ) (註 1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28 至 34 點  

(51,160 元至 66,66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29 至 35 點  

(53,740 元至 69,240 元 )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廉政主任 (丙 ) (註 1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12 至 34 點  

(25,550 元至 66,66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12 至 35 點 (註 3 ) (註 4 )

(25,550 元至 69,240 元 )

助理廉政主任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2 至 12 點  

(13,995 元至 25,55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註 5 )至 14 點 (註 3 )

(15,100 元至 26,965 元 )

廉政調查員職系    
總廉政監督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28 至 34 點  
(51,160 元至 66,66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29 至 35 點  

(53,740 元至 69,240 元 )

高級廉政監督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22 至 27 點  

(37,995 元至 48,145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23 至 28 點  

(40,170 元至 51,160 元 )

廉政監督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12 至 20 點  

(25,550 元至 34,14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12 至 21 點  

(25,550 元至 35,810 元 )

廉政調查員 (主隊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2 至 12 點  

(13,995 元至 25,55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4(註 5 )至 14 點 (註 3 )

(15,100 元至 26,965 元 )

廉政調查員 (服務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2 至 7 點  

(13,995 元至 19,050 元 )

 

廉政公署人員  
薪級第 2 至 8 點  

(13,995 元至 20,305 元 )

註  
( 1 )  廉 政 主 任 (丙 )及 廉 政 主 任 (乙 )職 級 設 有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 。  
( 2 )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第 4 4 a 點 為 新 設 支 薪 點 。  
( 3 )  廉 政 調 查 員 (主 隊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及 廉 政 主 任 (丙 )的 第 二 份 合 約 將 增 設 一 個 跳 薪 點 。 
( 4 )  在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重 整 “ 直 通 薪 級 安 排 ” 後 翌 月 起 加 入 廉 政 主 任 (丙 )職 級 的 新 聘 人

員 ， 須 通 過 升 級 試 ， 才 可 支 取 至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2 9 點 及 以 上 的 支 薪 點 。  
( 5 )  取 消 低 於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五 科 及 格 的 入 職 學 歷 (有 關 學 歷 原 來 的 入 職 薪 點 為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2 點 )。建 議 以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五 科 及 格 學 歷 入 職 的 人 員，起 薪 點 為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4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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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的非首長級文職職系  

現行和建議薪級  

 

 現行薪級 建議薪級 

獸醫師職系    
獸醫師  總薪級第 29 至 44 點  

(40,290 元至 77,675 元 )  
[總薪級第 31、 35 及 38

點為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1 至 44 點  
(44,155 元至 77,675 元 )  
[總薪級第 33、 37 及 40

點為跳薪點 ] 

 
政府律師職系  

  

政府律師  總薪級第 32 至 44 點  
(46,230 元至 77,675 元 )  
[總薪級第 34、 37 及 38

點為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2 至 44 點  
(46,230 元至 77,675 元 )  

[總薪級第 34、 36、 38 及

40 點為跳薪點 ]  

 
律師職系  

  

律師  總薪級第  32 至 44 點  
(46,230 元至 77,675 元 )  
[總薪級第 34、 37 及 38

點為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2 至 44 點  
(46,230 元至 77,675 元 )  

[總薪級第 34、 36、 38 及

40 點為跳薪點 ]  

 
法律援助律師職系  

  

法律援助律師  總薪級第 32 至 44 點  
(46,230 元至 77,675 元 )  
[總薪級第 34、 37 及 38

點為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2 至 44 點  
(46,230 元至 77,675 元 )  

[總薪級第 34、 36、 38 及

40 點為跳薪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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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級和紀律部隊職系在職人員的薪級換算安排  

 
( a )  如 紀 律 部 隊 首 長 級 以 下 職 級 人 員 薪 級 的 起 薪 點 和 頂 薪 點 均 由

二 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獲提高－  

 
( i )  如 公 務 員 的 薪 酬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低 於 修 訂 薪 級 的 起

薪點，則應由該日起按新訂的起薪點支薪；  

 
( i i )  如 公 務 員 的 薪 酬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與 新 訂 的 起 薪 點 相

同 或 較 其 為 高 ， 則 應 由 該 日 起 換 算 至 該 新 薪 級 內 高 一 個 的

薪點；以及  

 
( i i i )  如 修 訂 薪 級 的 頂 薪 點 比 舊 薪 級 的 頂 薪 點 高 兩 個 薪 點 或 以

上 ， 而 公 務 員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已 按 舊 薪 級 支 領 頂

薪 點 一 年 或 以 上 ， 則 應 由 該 日 起 換 算 至 按 較 其 現 時 薪 點 高

兩個的薪點支薪。  

 
( b )  如紀律部隊首長級以下職級人員的薪級只有頂薪點由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起獲提高：  

 
( i )  如 公 務 員 的 薪 酬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低 於 舊 薪 級 的 頂 薪

點，則應由該日起換算至修訂薪級內的同一薪點；  

 
( i i )  修 訂 薪 級 的 頂 薪 點 如 比 舊 薪 級 的 頂 薪 點 高 一 個 薪 點 ， 而 公

務 員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已 按 舊 薪 級 支 領 頂 薪 點 ， 則 應

由該日起換算至修訂薪級內對上一個較高的薪點；以及  

 
( i i i )  如 修 訂 薪 級 的 頂 薪 點 比 舊 薪 級 的 頂 薪 點 高 兩 個 薪 點 或 以

上 ， 而 公 務 員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按 舊 薪 級 支 領 頂 薪 點

不 足 一 年 ， 應 由 該 日 起 換 算 至 修 訂 薪 級 內 對 上 一 個 較 高 的

薪 點 ； 如 公 務 員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已 按 舊 薪 級 支 領 頂

薪 點 一 年 或 以 上 ， 則 應 由 該 日 起 改 按 較 其 現 時 薪 點 高 兩 個

的薪點支薪。  

 



 

 

 
( c )  如 文 職 首 長 級 職 級 、 紀 律 部 隊 首 長 級 職 級 和 紀 律 部 隊 首 長 級 以

下 職 級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加 設 新 增 薪 點 ／ 跳 薪 點 ， 在 職

公 務 員 的 薪 級 應 一 如 新 的 增 薪 安 排 是 在 他 們 任 職 現 時 職 級 首 天

已 實 施 ， 換 算 適 用 於 其 所 屬 職 級 的 有 關 增 薪 點 。 換 言 之 ， 在 決

定 有 關 人 員 是 否 有 資 格 獲 得 增 薪 點 ／ 跳 薪 點 時 ， 該 人 員 在 所 屬

職級所有工作表現良好的年期均計算在內。  

 
( d )  為 免 生 疑 問 ， 如 某 職 級 的 薪 級 既 經 修 訂 ， 也 同 時 加 設 了 新 跳 薪

點 ， 上 述 的 薪 級 換 算 安 排 應 同 時 實 施 ， 但 須 視 乎 有 關 職 級 的 新

頂薪點而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C ( 2 0 0 9 - 1 0 ) 1 0 附件 5 ( b )  

 
選定的非首長級文職職系薪級換算安排  

 

獸醫師職系  

獸醫師職級：  
現 行 薪 級   建 議 薪 級  

總薪級第 29 點    
總薪級第 30 點    

總薪級第 31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1 點  
總薪級第 32 點   總薪級第 32 點  
總薪級第 33 點   總薪級第 33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4 點   總薪級第 34 點  

總薪級第 35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5 點  
總薪級第 36 點   總薪級第 36 點  
總薪級第 37 點   總薪級第 37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8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8 點  
總薪級第 39 點   總薪級第 39 點  
總薪級第 40 點   總薪級第 40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41 點   總薪級第 41 點  
總薪級第 42 點   總薪級第 42 點  
總薪級第 43 點   總薪級第 43 點  
總薪級第 44 點   總薪級第 44 點  

 

政府律師、律師及法律援助律師職系  

政府律師、律師及法律援助律師職級：  
現 行 薪 級   建 議 薪 級  

總薪級第 32 點   總薪級第 32 點  
總薪級第 33 點   總薪級第 33 點  

總薪級第 34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4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5 點    總薪級第 35 點  
總薪級第 36 點   總薪級第 36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7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7 點  
總薪級第 38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8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39 點   總薪級第 39 點  
總薪級第 40 點   總薪級第 40 點  (跳薪點 )  
總薪級第 41 點   總薪級第 41 點  
總薪級第 42 點   總薪級第 42 點  
總薪級第 43 點   總薪級第 43 點  
總薪級第 44 點   總薪級第 44 點  

 
註：  按照一貫做法，如換算薪級後，薪酬較換算前高兩個薪點或以上 (包括跳薪點 )，有關人員

的增薪日期將重新訂定為實施新薪級的生效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